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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时 发 布 

香 港 律 师 会 发 表 

《 香 港 律 师 事 务 所 在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区 业 务 发 展 》 研 究 报 告 

香 港 律 师 会 为 了 解 香 港 律 师 事 务 所 在 珠 三 角 洲 地 区 的 发 展 前 景 以 及 就 香 

港 法 律 服 务 业 拓 展 内 地 市 场 提 供 前 瞻 性 的 策 略 ， 于 2010 年 中 委 托 中 山 大 

学 法 学 院 调 研 项 目 小 组 进 行 《 香 港 律 师 事 务 所 在 珠 三 角 洲 地 区 业 务 发 展 》 

调 查 研 究 。 

研 究 的 重 点 包 括 ： （ 一 ） 探 讨 珠 三 角 洲 地 区 企 业 以 及 个 人 客 户 对 香 港 法 律 

服 务 （ 包 括 跨 地 域 法 律 服 务 ） 的 需 求 ， 从 而 为 香 港 律 师 事 务 所 在 珠 三 角 洲 

地 区 的 定 位 及 未 来 的 发 展 提 供 策 略 性 建 议 ； （ 二 ） 就 《 内 地 与 香 港 关 于 建 

立 更 紧 密 经 贸 关 系 的 安 排 》 （ C E P A ） 下 法 律 服 务 的 相 关 开 放 措 施 的 实 施 

进 行 检 讨 ， 并 因 应 调 查 结 果 提 供 建 议 。 

香 港 律 师 会 副 会 长 何 君 尧 表 示 ﹕ 「 调 查 有 助 香 港 律 师 会 确 定 会 事 务 所 在 

珠 三 角 区 发 展 法 律 服 务 的 方 向 ， 从 而 为 有 兴 趣 于 珠 三 角 地 区 开 拓 业 务 的 

律 师 或 律 师 事 务 所 ， 提 供 策 略 性 建 议 。 」 

何 君 尧 续 说 ﹕ 「 研 究 报 告 亦 显 示 ， Ｃ Ｅ Ｐ Ａ 有 关 法 律 服 务 业 开 放 措 施 有 需 

要 作 进 一 步 放 宽 ， 包 括 ﹕ ( 一 ) 容 许 香 港 律 师 事 务 所 驻 内 地 代 办 处 聘 用 内 

地 执 业 律 师 从 事 法 律 事 务 ； ( 二 ) 通 过 「 特 许 律 师 执 业 制 度 」 特 设 考 试 ， 让 

通 过 特 设 考 试 的 香 港 律 师 在 内 地 成 爲 执 业 律 师 。 」 

调 研 人 员 在 项 目 进 行 期 间 ， 成 功 访 问 了 46 家 香 港 律 师 事 务 所 、 26 家 珠 三 

角 律 师 事 务 所 、 9 家 香 港 律 师 事 务 所 驻 广 东 省 的 代 办 处 以 及 21 个 珠 三 角 

客 户 ， 以 取 得 实 际 数 据 分 析 粤 港 律 师 在 珠 三 角 区 的 实 况 及 面 对 的 问 题 。 

香 港 律 师 会 副 会 长 会 长 王 桂 埙 表 示 ： 「 香 港 目 前 有 68 间 律 师 行 在 内 地 设 有 

办 事 处 ， 当 中 有 19 间 于 广 东 省 包 括 珠 三 角 区 内 设 置 办 事 处 。 这 次 调 研 的 目 

标 对 象 有 足 够 的 代 表 性 ， 反 映 业 界 的 实 际 情 况 ， 包 括 珠 三 角 的 法 律 服 务 需 

求 、 C E P A 框 架 下 香 港 与 内 地 律 师 事 务 所 合 作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 香 港 律 师 事 

务 所 在 珠 三 角 的 发 展 现 状 及 合 作 基 础 分 析 。 」 



 

整 份 调 研 报 告 共 分 五 部 分 ， 以 下 为 调 研 的 重 点 摘 要 及 香 港 律 师 会 就 所 得 

结 果 提 出 的 策 略 性 建 议 ： 

(一) 完 善 Ｃ Ｅ Ｐ Ａ 有 关 法 律 服 务 业 开 放 措 施 

 

香 港 律 师 会 建 议 完 善 Ｃ Ｅ Ｐ Ａ 有 关 法 律 服 务 业 开 放 措 施 的 实 施 细 则 及 配 

套 政 策 ， 以 促 进 香 港 法 律 服 务 业 在 珠 三 角 洲 地 区 以 至 内 地 市 场 的 发 展 ， 包 

括 ： 

1. 完 善 有 关 香 港 与 内 地 律 师 事 务 所 进 行 联 营 的 配 套 规 章 ， 如 风 险 分 担 与 

利 润 分 配 ； 

2. 容 许 香 港 律 师 事 务 所 驻 内 地 代 办 处 聘 用 内 地 执 业 律 师 从 事 法 律 事 务 ； 

3. 研 究 通 过 「 特 许 律 师 执 业 制 度 」 特 设 考 试 ， 让 通 过 特 设 考 试 的 香 港 律 师 

在 内 地 成 爲 执 业 律 师 。 特 设 考 试 可 订 明 参 加 考 试 的 人 员 ， 所 需 具 备 的 

条 件 包 括 ： a) 所 从 事 的 领 域 需 要 为 内 地 人 才 紧 缺 领 域 ， 比 如 跨 国 融 资 

活 动 、 国 际 贸 易 等 领 域 、 b) 熟 悉 内 地 法 律 环 境 、 c) 有 在 内 地 开 展 业 务 的 

意 愿 。 

（二）香 港 律 师 事 务 所 进 入 珠 三 角 洲 市 场 的 策 略 

 

根 据 报 告 ， 76.2% 的 珠 三 角 受 访 企 业 在 处 理 香 港 法 律 事 务 时 会 选 择 香 港 本 

土 的 律 师 事 务 所 ， 而 33.3% 的 受 访 企 业 在 处 理 跨 境 业 务 （ 特 别 是 涉 港 融 

资 、 并 购 ） 会 选 择 香 港 律 师 事 务 所 。 由 此 可 见 ， 在 当 前 珠 三 角 地 区 经 济 结 

构 转 型 的 关 键 时 刻 ， 香 港 律 师 事 务 所 在 涉 港 及 涉 外 业 务 上 均 有 明 显 的 优 

势 。 

 

报 告 就 香 港 律 师 事 务 所 进 入 珠 三 角 洲 市 场 ， 提 出 以 下 七 项 策 略 性 建 议 ： 

1. 将 发 展 重 点 放 在 优 势 业 务 上 ， 如 知 识 产 权 、 上 市 融 资 信 托 等 。 同 时 ， 香 

港 律 师 事 务 所 亦 可 在 较 少 珠 三 角 律 师 事 务 涉 及 的 业 务 上 加 强 发 展 ， 如 

税 务 筹 划 、 个 人 财 富 管 理 等 。 

2. 加 强 宣 传 及 推 广 香 港 律 师 事 务 所 的 知 名 度 

3. 加 强 开 拓 珠 三 角 洲 二 綫 城 市 的 法 律 服 务 业 市 场 

4. 通 过 与 其 他 服 务 行 业 如 会 计 、 专 业 顾 问 等 合 作 开 拓 市 场 

5. 制 定 合 适 的 收 费 标 准 ， 加 强 在 珠 三 角 市 场 的 竞 争 力 

6. 积 极 实 现 香 港 律 师 事 务 所 本 地 化 

7. 检 讨 联 营 机 制 ， 实 现 更 加 紧 密 的 联 营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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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律 师 会 将 就 上 述 研 究 结 果 ， 向 有 关 部 门 争 取 接 纳 报 告 所 列 的 建 议 ， 为 

粤 港 两 地 法 律 行 业 创 造 更 多 的 合 作 机 会 ， 互 惠 互 补 ， 充 份 发 挥 联 营 的 优 

势 。 

 

查 询 : 吴 文 凤 / 张 宝 玉 

电 话 : 2846-0589 / 6710-3361 

电 邮 : dcom@hklawsoc.org.hk 

 

 

 

 

 

 

 

 

 

 

 

 

 

 

关 于 香 港 律 师 会 

香 港 律 师 会 于 1 9 0 7 年 注 册 成 立 ， 是 香 港 律 师 的 专 业 团 体 。 通 过 履 行 其 法 

定 职 责 和 行 使 其 监 管 权 ， 香 港 律 师 会 致 力 不 断 地 提 高 律 师 的 专 业 水 准 和 操 

守 ， 执 行 律 师 纪 律 守 则 的 规 定 。 香 港 律 师 会 协 助 其 会 员 推 广 香 港 法 律 服 

务 ， 以 及 不 时 就 不 同 的 法 律 建 议 发 表 其 意 见 。 如 欲 索 取 更 多 相 关 资 料 ， 请 

浏 览 香 港 律 师 会 网 址 : www.hklawsoc.org.hk 

 

mailto:dcom@hklawsoc.org.hk
http://www.fjt2.net/gate/gb/www.hklawso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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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摘要 

2003 年 中 國 內 地 與 香 港 簽 訂 CEPA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協議，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並於 2004 年實施。

其中，有關法律服務合作的規定，為兩地的律師的合作奠定了基礎。CEPA 簽訂

實施以來，雙方在主體文件的基礎上，又簽訂了 6 個補充協議，不斷推進內地與

香港的法律服務合作，在補充協定六中落實廣東省“先行先試”的政策，進一步

放寬了對與港所聯營的廣東省律所的限制。 

2008 年國務院通過《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規

劃綱要》），《規劃綱要》中強調推進與港澳緊密合作、融合發展，共同打造亞太

地區最具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發展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相配套的現代服

務業體系。《規劃綱要》還提到要‚加大開展銀行、證券、保險、評估、會計、

法律、教育、醫療等領域從業資格互認工作力度，為服務業的發展創造條件。”

這表明粵港產業合作中，服務業是重點合作的產業之一，同時法律服務業面臨著

更多的合作機遇。 

2010 年，粵港合作進入新的發展階段。2010 年 4 月簽訂的《粵港合作框架

協議》，進一步加強粵港合作的制度基礎，落實 CEPA 及服務業對港開放的‚先行

先試‛政策措施，支持香港服務提供者依照相關規定到廣東開辦會計、法律、管

理諮詢、仲介服務等專業服務機構。積極爭取國家支持，進一步擴大開放領域、

降低准入門檻、簡化審批程式。 

2010 年是實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年規劃》(《十一五規劃》)

的最後一年，國內各地區行業都在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年規劃》

(《十二五規劃》)，為未來五年的地區及行業發展做出規劃。 

在珠三角發展的新階段，我們對珠三角地區的律所行業以及香港律所在珠三

角地區的發展現狀進行調研，探索香港律所在珠三角的經濟轉型中的地位與角

色，提出有益於香港律所在珠三角地區開展業務的參考建議。 

    在對珠三角律所、香港本土律所、香港律所的代辦處以及珠三角地區的客戶

調研所取得的數據的基礎上，調研報告包含五部分內容，第一部分介紹珠三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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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宏觀環境以及珠三角地區的律所行業；第二部分挖掘珠三角地區客戶對香港

法律服務的需求，並回饋珠三角地區客戶對香港律所的評價；第三部分總結 CEPA

中有關法律服務方面協定的具體實施情況，並探討如何進一步在 CEPA 框架下促

進粵港律所的合作；第四部分概述了香港律所在珠三角地區的業務開展情況，並

對粵港律所的合作基礎進行了分析；最後一部分，報告展望香港律所在珠三角地

區的發展前景，並提出有關開拓珠三角地區的業務策略。 

 

珠三角地區的投資環境及律所行業情況 

 

 廣東省的經濟保持持續增長，吸收外商的實際投資在金融危機階段仍保持增

長勢頭，實際投資有六成來自香港地區。 

 珠三角地區是廣東省的經濟支柱，隨著香港對粵投資的增加，珠三角地區的

對外投資的進一步活躍以及珠三角企業的不斷“走出去”，粵港律所面臨更

多的合作機會。 

 珠三角地區律所行業進入快速成長階段，律所及律師人數都快速增加，但珠

三角地區的律所仍面臨著競爭力不強，國際化程度低的困境。 

 

珠三角地區對香港法律的需求及評價 

 

 珠三角地區的總體法律服務需求不斷增大。珠三角地區以中小型企業為主，

隨著珠三角地區的經濟轉型以及企業的成長並向外擴張，香港律所擁有數量

龐大的潛在客戶群。並且，現階段珠三角地區的大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

中，借助香港律所的橋樑作用，不斷取得成功。 

 香港律所在珠三角地區提供法律服務具有服務周到、善於溝通、能夠提供跨

區域的專業化業務等優勢，得到了珠三角客戶的好評。 

 同時，香港律所也面臨著收費標準與珠三角地區的收費標準對接問題，超過

七成的中小型企業都將收費標準作為選擇法律服務時的重要因素之一。缺乏

對珠三角地區環境的認識及人脈的欠缺也阻礙了香港律所的業務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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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 相關法律服務協定的實施及改進 

 

 絕大多數的粵港兩地律師對 CEPA 相關法律服務協定都不瞭解，CEPA 的推廣

力度極待加強。 

 CEPA 及配套規章制度對聯營規定的欠缺，阻礙了聯營的發展。 

 通過 CEPA 中“先行先試”的政策，允許香港律所聘用內地律師從事內地法

律事務，不會給珠三角律所行業帶來明顯競爭，有助於珠三角律所的發展，

能幫助珠三角的企業更好地“走出去”。 

 

香港律所在珠三角地區的發展現狀及兩地律所的合作基礎 

 

 香港律所在珠三角的代辦處普遍規模較小，短期內仍將保持現有規模；同

時，受限於現有的政策，代辦處無法深入拓展內地業務，且面臨內地案源不

足以及人才聘用等方面的難題。 

 粵港兩地律所接觸頻繁，合作方式以鬆散的直接業務往來為主。但兩地律所

的深入合作仍處於摸索階段，雙方都認同聯營模式的優勢，但在實踐中少有

實施。 

 粵港兩地的律所存在深厚的合作基礎，珠三角律所與港所合作，有助於提升

其行業競爭力，並有助於推動珠三角地區法律服務的國際化。 

 

香港律師事務所在珠三角地區的發展前景及策略分析 

 

 珠三角律所行業處於成長階段，存在與港所合作的意願，兩地律所可以在國

際業務開展深入合作。 

 短時間內，粵港兩地的律所仍然以鬆散的合作模式為主，但聯營的模式得到

雙方的認可，緊密的聯營合作是兩地律所合作的下一階段。 

 隨著珠三角地區經濟結構轉型，服務業成為重點發展行業，港所在相關的配

套法律服務上佔有絕對優勢，通過開展這些業務，港所的優勢將逐步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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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到客戶的認可。 

 港所在珠三角地區開拓業務，應積極實現港所在珠三角地區的本土化，並且

可以通過與其他相關的服務行業合作開展業務，掌握更多的資源，獲得更多

客戶。 

 港所進入珠三角地區，應考慮市場的細分，開拓發展珠三角地區二線城市的

業務。而在收費標準上，應該與珠三角地區接軌，形成有競爭力的服務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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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於2003年落實以

來，香港律師事務所可在內地設立代表機構並與一個內地律師事務所聯營，聯營

的內地律師事務所將無地域限制。由2009年10月1日起，已在內地設立代表機構

的香港律師事務所，可與成立時間滿 1 年及以上並至少有 1 名設立人具有 5 

年(含5年)以上執業經驗的廣東省的內地律師事務所聯營。截至2010年2月，香港

共有65家律師事務所在中國內地14個不同城市設有代表處，其中有16家設於廣

州，深圳則有3家；而與內地律師事務所聯營之香港律師事務所則有 6 家。 

自CEPA落實容許香港法律服務業進入內地法律服務市場以來，確實深化了兩

地律師的協作，並促成兩地律師事務所聯營；然而開放措施實行多年所見，香港

律師事務所在內地市場的發展是「起步早、發展慢」。 

在此背景之下，香港律師會內地法律事務委員會委託中山大學法學院現進行

一項調研活動，調研對象1包括:  

（一）廣東省設有代表處的香港律師事務所。 

（二）廣東省珠三角地區的律師事務所。 

（三）香港本土的律師事務所。 

（四）珠三角的企業及個人客戶。 

調研的內容主要包括： 

（一）在廣東省設有代表處之香港律師事務所的基本經營情況、主要業務範

圍、主要客源、與廣東省律師事務所的業務合作狀況、以及在內地發展業務時所

面對的困難； 

（二）廣東省律師事務所與香港律師事務所業務合作機遇、以及可透過何種

方式與香港律師事務所合作。 

（三）香港本土律所對於珠三角地區的法律市場的瞭解情況，以及開拓珠三

角法律服務市場的意願。 

                                                      
1
 參與調研的香港律所代辦處有 9 家，珠三角地區律所有 26 家，香港本土律師事務所 46 家，珠三角的企

業及個人客戶 2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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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珠三角的企業及個人客戶對法律服務的需求狀況，以及對香港法律服

務的認知和需求。 

在調研的基礎上，形成《香港律所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業務發展》報告，其主

要研究的內容有： 

（一）香港律師事務所未來三年在珠三角洲地區的發展前景； 

（二）就香港法律服務業拓展內地市場提供前瞻性的策略，當中包括CEPA  

進一步開放措施的可行性； 

（三）香港律師事務所開拓內地法律服務市場的實際操作情況； 

（四）研究珠三角地區企業以及個人客戶對香港法律服務（包括垮地域法 

律服務）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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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珠三角地區的宏觀環境 

1.1 珠三角地區2的經濟保持持續增長 

1.1.1 廣東省的 GDP 增長勢頭良好 

從廣東省 GDP 統計圖（附圖一）可以看出，從 05 年到 07 年廣東省的 GDP

增長率均超過 14%，而在經過 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廣東省的 GDP 增速有

所減緩，但仍然以超過 9%的速度增長。 2009 年，廣東省的 GDP 達到 3.9 萬億，

佔全國 GDP 總量比重 1/10。廣東省經濟增長形勢依然大好。 

 

1.1.2 珠三角地區是廣東省的經濟支柱 

（a）2007 年到 2009 年珠三角地區主要城市的 GDP 總和佔廣東省總 GDP 的比重

分別為 78.53%、78.08%和 79.98%，由此可見珠三角地區在廣東省的重要地

位。 

（b）珠三角城市中，從 GDP 的總量來看，廣州、深圳作為第一梯度，佛山、東

莞作為第二梯度，其他城市作為第三梯度（附圖二）。 

（c）珠三角各個城市的經濟增長都保持持續快速增長。 

 

1.2 珠三角地區投資活躍，粵港合作商機無限 

1.2.1 珠三角地區吸收外資情況 

(a) 廣東省吸收外商的實際投資在金融危機階段仍保持增長勢頭 

 

（一）2003 年以來，廣東省吸收外商的實際投資每年都在增長，雖然受金融危

機的影響，08 年與 09 年的外商投資項目與合同外資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

                                                      
2
本報告的珠三角地區指珠江沿岸廣州、深圳、佛山、珠海、東莞、中山、惠州、江門、肇慶 9 個城市組成

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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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增長，但實際投資都保持著正增長。 

（二）實際投資的持續增長，表明廣東省的投資環境不斷的完善，即便是處於全

球性的金融危機階段，仍有大量外資進入廣東省，進入珠三角地區（附表

一）。 

 

(b)珠三角地區是廣東省吸收外資的重點地區 

 

在 2009 年，珠三角地區共簽訂外商投資項目 3974 個，合同外資 148.3 億

美元，下降 41.7%，佔全省合同投資總額的 84.5%，比上年降低 4.3%；實際投資

175.1 億美元，增長 3.3%，佔全省實際外資的 89.6%，比去年提高 1.2 個百分點。 

 

(c)珠三角地區服務業成為吸引外資的重要新的增長點 

 

近年來，廣東出臺多項政策措施加快發展服務業，積極貫徹落實 CEPA 和服

務業對港澳開放在廣東省先行先試各項措施，外商投資服務業保持穩步增長。 

2003 年以來，廣東服務業吸收外資增勢迅速，有力促進了全省外資規模持續較

快增長和投資結構優化，提升了利用外資的品質和水準，2003—2008 年，廣東

服務業累計吸收外資項目 18790 個，合同外資 504．8 億美元，實際外資 258．9

億美元。 

2009 年服務業新批辦外商投資項目 2403 個；合同吸收外資 68.7 億美元，下

降 45.3%，佔全省合同外資總額的 39.1%；實際吸收外資 75.8 億美元，增長 6.3%，

佔全省實際外資總額的 39.1%，是全省實際吸收外資實現正增長的主要因素。3 

珠三角的服務業中具體的增長較快的行業有： 

（一）金融業； 

（二）資訊傳輸、電腦服務和軟體業； 

（三）批發和零售業； 

（四）房地產業。 

                                                      
3
 2010 年《廣東外經貿發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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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廣東省外商實際投資的資金超過六成來自香港 

(a) 香港實際投資穩步增長 

 

香港地區是廣東省最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附圖三）。 

2009 年來自香港的實際外資金額 118.8 億美元，增長 12.6%，佔全省實際外

資的 60.8%；但來自香港的合同外資降幅較大，合同外資金額為 125.0 億美元，

下降 47.1%，佔全省合同外資的 71.2%比上年下降 12.2%。 

2008 年，香港在廣東投資保持較快增長，新設投資項目 5245 個，合同外資

239.0 億美元，金額比上年增長 10.3％；實際投資 105.4 億美元，增長 27.0％。

合同外資和實際外資佔同期全省同類指標總量的比重分別為 83.4％和 55.0％4。 

 

(b) 英屬維京群島的投資呈下降趨勢 

 

英屬維京群島作為離岸金融中心，是廣東省重要的外資來源地。在 2007 年

之後，2008 年和 2009 年對粵的實際投資有所減少。這一方面是基於金融危機的

影響，另一方面是隨著粵港合作的深入，更多的投資者選擇香港作為資金的集散

地。 

 

(c) 日本等發達國家對粵投資勢頭良好 

 

近年來，廣東地區吸收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實際投資資金保持較快增長，其中

2009 年日本實際投資 6.3 億美元，增長 19.8%。 

 

                                                      
4
 2010 年《廣東外經貿發展報告》 



 
 

14 

1.2.3 珠三角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躍 

實施‚走出去戰略‛，充分利用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有利機遇，支援企業開

展跨國併購，培育本土跨國公司，加快境外資源合作開發，建立安全穩定的境外

資源供應基地。推進境外經貿合作區的建設，引導企業集群式投資。鼓勵企業積

極承攬國外高技術工程建設項目。廣東企業從 2003 年以來，對外投資數額逐年

加大，在外設立企業的數量也逐年增多（附表二）。廣東企業的境外投資範圍已

遍佈港澳、東南亞、中東、非洲、南美等 80 多個國家和地區，以華為、中興、

TCL、格力等（附表三）為代表的企業成為‚走出去‛的主力軍。近年來廣東省

對外投資的主要形式有： 

（一）境外資源開發合作； 

（二）自主行銷網路建設； 

（三）跨國併購； 

（四）對外承包工程。 

 

CEPA 的實施明確了廣東發展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製造業基地之一，香港發

展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以現代物流業和金融業為主的服務業中心。粵港合作進入

穩步持續、務實推進的新階段，逐步向現代服務業、先進製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

集中。珠三角產業升級，粵港的深入合作，都需要相應的法律服務業來支持，珠

三角的律所行業將孕育更大的機會。 

 

1.3 珠三角的律所行業成長迅速，粵港律所合作機會大 

1.3.1 珠三角律所分佈情況 

    珠三角主要城市（廣州、深圳、佛山、東莞等）的律所數量佔整個廣東省律

所總量的將近 70%，而廣深兩地的律所數量接近廣東省的一半。珠三角地區依靠

其經濟地位和地理位置的優勢，成為廣東省律所的聚集地（附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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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珠三角律所的設立情況 

(a)總體上來說，珠三角律所的成立數量屬於上升期（附圖五）； 

(b)從廣東省、廣州、深圳的律所成立分佈圖中可以看出，律所的成立有三個高

峰期，第一個峰值出現 1994 年左右，第二個峰值在 2000 年左右，在經過了

金融危機之後，2009 年又出現了新的高峰期； 

(c)珠三角的二線城市，東莞在進入 2000 年以後，律所的成立數目明顯處於上升

階段，佛山在經過了 2001 年的律所成立高峰之後，正處於緩慢的上升期； 

從各城市的律所成立的增長率。可以直觀地分析出目前珠三角地區的律所行

業整體市場是處於成長期。處於成長期的珠三角律所行業，法律服務需求不斷增

多，蘊含著機遇，需要發展珠三角業務的香港律所應快速進入市場，尋求業務開

展的可能，佔領一定的市場份額。 

1.3.3 珠三角律師情況分析 

(a)珠三角律師集中於廣深地區 

 

廣東省的主要法律服務集中度很高（附圖六）： 

（一）2009 年，廣州的律師人數繼續保持較快增長，並且突破了 6000 人，

成為北京、上海之後的第三大法律服務市場； 

（二）珠三角地區的律師主要集中在廣州、深圳兩大城市，約佔廣東省律師

總人數的 75%； 

（三）隨著珠三角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珠三角二線城市佛山、東莞的執業律

師數量增長較快。 

 

(b)珠三角律師的人數持續快速增長 

 

廣東省律師與香港律師的增長情況對比（附圖七）： 

（一）在進入 2000 之後，廣東省的律師人數在十年之間，得到了急速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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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二）而香港的每年增加的律師人數則保持在 400 人左右，處於小幅度的穩

定增長階段； 

（三）由此可以看出，珠三角地區的法律服務需求處於快速成長期，需要更

多的法律服務人員，而香港的法律服務已經處於成熟穩定階段。 

 

（c）珠三角律所地域性明顯 

 

（一）珠三角的律所立足於珠三角地區： 

（1）全國規模前十的大所中，各個律所都有著 6 間以上的分所，而珠三角的

規模前十的律所，絕大部分都沒有分所，並且都在珠三角地區； 

（2）從珠三角的規模最大的十所律所中可以看出，珠三角的的國際化程度都

很低，國際業務網路都很有限； 

（3）全國規模較大的律所的業務擴張能力都很強，大部分都是以開分所的形

式進行業務的擴張，都以規模化經營。而珠三角的律所的擴張能力相對

較弱，進兩年的規模並沒有明顯的擴大，主要還是立足於珠三角地區。 

（二）珠三角的律所同北京、上海的律所相比（附表四），存在較大差距。珠三

角律所可以借助與港所合作的機會，優化自身的業務類型，提升珠三角律

所在全國的競爭力。 

 

（d）珠三角地區法律服務的國際化程度低 

 

    國外律所代表處主要分佈在北京與上海，根據 2010 年的最新統計，國外律

所的代表處，北京地區有 74 家，上海地區有 105 家，廣州地區有 4 家，其他地

區有 5 家（附圖八）。 

這一方面說明了珠三角地區的國際業務的相對缺乏，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因

為珠三角毗鄰香港，很多國際律師事務所在香港都有辦公室，可以直接通過香港

的辦公室處理珠三角的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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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所進入珠三角地區，將帶來跟多的國際業務，加速珠三角地區律所的

國際化進程。 

 

（e）粵港律所面臨更多的合作機會 

 

   隨著香港對粵投資的比重不斷加大，珠三角地區的香港法律服務的需求也將

不斷增多，由於粵港兩地的所屬法系的不同以及內地政策的限制，相應的法律服

務都會需要兩地律所的溝通與合作，同時，香港的法律服務業先進的經驗也將進

一步幫助珠三角律所提升自身的競爭力。 

 

1.4 粵港合作與珠三角法律服務業 

1.4.1 粵港合作對珠三角法律服務業的影響 

2003 年中國內地與香港、澳門簽訂 CEPA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並於 2004 年實施。該

安排的基本目標是：逐步取消貨物貿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逐步實現服務貿易

自由化，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提高內地與香港、澳門之間的經貿合作水準。粵

港在實施該安排上，再一次加強了雙方的合作並取得長足的發展。 

在 CEPA 框架下，粵港一直都進行著探索，而於 2010 年 4 月 8 日簽訂的《粵

港合作框架協議》，就是雙方一次十分有益的嘗試，進一步加強粵港合作的制度

基礎。《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中關於法律服務業合作的約定包括：落實 CEPA 及服

務業對港開放在廣東先行先試政策措施，支援香港服務提供者依照相關規定到廣

東開辦會計、法律、管理諮詢、仲介服務等專業服務機構。積極爭取國家支持，

進一步擴大開放領域、降低准入門檻、簡化審批程式。5 在法律事務合作。一、

建立法律法規文本交流制度，提供投資貿易操作程式和規則指引。建立溝通機

制，就涉及雙方合作項目的立法建議相互通報及諮詢。二、建立法律事務協調機

制，成立法律問題協商與合作專家小組，處理涉及雙方合作的法律事務問題，按

                                                      
5
 《粵港合作框架協議》（2010 年 4 月 8 日簽訂）第三章第四條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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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就加強雙方各領域合作提出立法建議。三、支援兩地法律專業服務機構開展

律師諮詢業務，推動律師、公證、司法鑒定領域的交流與合作。6 

 

1.4.2《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對法律服務業的影響 

2008 年國務院通過《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下

稱《規劃綱要》），作為指導珠三角地區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改革發展的行動綱領

和編制相關規劃的依據。 

《規劃綱要》中關於珠江三角洲戰略定位的問題時提到，珠三角要‚堅持

‘一國兩制’方針，推進與港澳緊密合作、融合發展，共同打造亞太地區最具活

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發展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相配套的現代服務業體

系，建設與港澳地區錯位發展的國際航運、物流、貿易、會展、旅遊和創新中

心……‛。7 粵港在《規劃綱要》中作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戰略地區而陳述，可見

粵港合作在未來粵港發展上的重要性。 

《規劃綱要》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敘述粵港合作的要求。《規劃綱要》第十一

條第（二）款中提到要推進與港澳更緊密合作。《規劃綱要》把粵港緊密合作目

標細化到四個方面，包括：推進重大基礎設施對接、加強產業合作、共建優質生

活圈和創新合作方式。其中在加強產業合作方面，《規劃綱要》提到‚加大開展

銀行、證券、保險、評估、會計、法律、教育、醫療等領域從業資格互認工作力

度，為服務業的發展創造條件。‛ 8 這表明粵港產業合作中，法律服務業是重

點合作的產業之一。 

1.4.3《深圳市城市總體規劃 （2010—2020）》對法律服務業的影響 

2010 年國務院通過《深圳市城市總體規劃 （2010—2020）》（下稱《深圳總

體規劃》），作為指導深圳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改革發展的行動綱領和編制相關規

劃的依據。 

                                                      
6
 《粵港合作框架協議》（2010 年 4 月 8 日簽訂）第五章 

7
 《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第二章第（二）條第三、四項 

8
 《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第十一章第（二）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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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總體規劃》裡，對深圳城市發展總目標中，明確提及‚……3．依

託華南，立足珠江三角洲，加強深港合作，共同構建世界級都市區。‛9 

在具體的區域協作政策中，則對上述內容明確表述為：‚提高城市國際化水

準 1．進一步擴大服務領域開放，引進國際金融、會計審計、法律服務、 管理

諮詢、市場行銷等國際化專業服務機構進入深圳，吸引教育、 醫療等的國際知

名機構來深投資合作，鼓勵和支持國內外大企業集 團在深設立總部，提高城市

的國際化水準和競爭力，發揮對區域的 輻射帶動作用。10……加強深港合作……

3．加強與香港在支柱產業發展方面的合作。依託深圳對內地的聯繫 優勢和香港

對國際的聯繫優勢，進一步擴大雙方在高新技術產業、 現代物流業和高端服務

業等領域的合作，大力發展總部經濟，率先 推動深圳服務業領域對港、澳地區

的開放，促進港澳服務業在深圳 先行先試，不斷提升深圳的國際影響力。11‛ 

1.4.4《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對法律服務業的影響 

2010 年國務院通過《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下稱《前

海總體規劃》），力求進一步深化粵港緊密合作，共同推進現代服務業的創新發

展，並最終實現把前海打造成為粵港現代服務業創新合作示範區的戰略目標。 

在《前海總體規劃》的總體思路中，明確提出‚充分發揮經濟特區先行先試

的作用，利用粵港兩地比較優勢，進一步深化粵港緊密合作，在前海合作發展現

代服務業，……為我國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建立更加開放經濟體系作出有益的

探索，為全國轉變發展方式、實現科學發展發揮示範帶動作用。‛12 

在《前海總體規劃》的具體內容中，對上述內容作出了詳細規劃：‚前海可

充分利用經濟特區立法權，進行先行先試和制度創新，營造適合服務業開放發展

的法律環境。‛13……‚積極落實 CEPA 有關安排，先行先試，不斷探索香港服

務業與內地合作的新模式。‛14‚……大力發展專業服務。適當放寬准入條

                                                      
9
 《深圳市城市總體規劃 （2010—2020）》13 條 
10
 《深圳市城市總體規劃 （2010—2020）》21 條 

11
 《深圳市城市總體規劃 （2010—2020）》22 條 

12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 

13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第二部分（合作環境） 

14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第三部分（戰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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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支援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前海以獨資、合資、合作等多種形式設立專業服務

機構，提供個性化和高端專業服務……適度發展會計和法律服務。……積極探索

兩地從業人員的資格互認……‛15 

在《前海總體規劃》設計和提出過程中，國務院及廣東省政府多次表達了對

前海示範區服務業先行先試的支持。國務院在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五日對《前海

總體規劃》的批復中指出：‚要進一步發揮經濟特區先行先試的作用，以前海現

代服務業的開放發展為契機，積極探索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的體制機制，為全國

現代服務業的創新發展提供新經驗。……要進一步健全民主法制，充分利用全國

人大授予的經濟特區立法權，為前海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創造優良的法治環境。‛

16國家發改委在二零一零年十月十日的通知中指出：‚……我委將牽頭組建由國

務院有關部門。香港特別行政區、廣東省、深圳市等各方參加的協調機制，在相

關政策實施、項目安排、體制機制創新等方面給予積極支援。‛17 

 

                                                      
15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第五部分（產業佈局） 
16

 《國務院關於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的批復》 
17

 《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印發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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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珠三角地區的法律服務需求 

2.1 珠三角企業的發展現狀 

2.1.1 珠三角地區的企業概況 

（a）企業規模以中小型為主 

 

據統計，廣東規模以上中小企業 3.718 萬家，佔全省工業企業的比重超過

99%；資產合計達 2.3737 萬億元，佔全省工業企業的比重超過 70%；從業人員佔

80%左右；外貿出口佔全國的 68.53%，輕工、紡織、服裝、玩具、五金等方面的

出口產品幾乎全部是中小企業提供的。同時在全國成長型中小企業中，有 14.7%

是廣東企業，總數居全國之首，這個數比中西部 14 個省市的還要多。18近 30 年

來，珠三角中小企業的發展在整個廣東省的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帶動作

用。 

 

（b）製造業發達 

 

珠三角已經初步成為全球性消費商品製造業基地，建立了數以萬計的工廠，

組成具有一定競爭力的消費品製造體系。如東莞生產的電腦主機板、掃描器、顯

像管、微型馬達等，已佔到全球市場份額的 15%—40%，深圳的鐘錶佔到全球市

場的四成以上。19 

 

（c）企業外向型特徵明顯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積極發展外向型經濟， 珠三角地區的外貿依存度較高。

                                                      
18

  資料來自《2007 廣東省成長型中小工業企業評價研究報告》 
19

 《中小企業評論》200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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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珠三角地區的外貿依存度是 182% ，與香港的外貿依存度大致接近，遠

遠高於長三角地區和臺灣地區的外貿依存度。一直以來，廣交會都是廣東省中小

型企業發展的風向標，而中小企業出口 40%的目標市場為美國。當金融危機爆發

後，珠三角地區也因此受到嚴重的衝擊。20 

在調研樣本的選取上，我們按照珠三角企業的規模分佈、行業分佈進行了篩

選，其中製造業佔總樣本的 33.3%，金融、保險、證券業和房地產業均佔到 11.8%，

國內及進出口貿易業、交通運輸、港口、機場業、科研、教育、文體、體育事業、

旅遊、餐飲、休閒娛樂業、商務服務業以及其他分別佔到 5.9%。並且從年收入

情況來看，38.1%的客戶年收入在 500 萬以下，而年收入在 1000 萬以下的客戶佔

到了樣本的一半以上（52.4%）。 

 

2.1.2 珠三角企業的發展趨勢 

經過金融危機後的反思，未來一段時期，廣東將實施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

核心的產業升級戰略，將珠三角低水準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粵東、西兩翼和粵

北山區，騰出珠三角有限而寶貴的土地等資源發展更先進的製造業和現代服務

業。這也就意味著：隨著珠三角地區商業模式的創新，一批主業突出、核心競爭

力強的大企業大集團將會湧現，龍頭企業要創建成為全國乃至國際知名品牌，必

然採取收購、兼併、控股、聯合等方式，整合眾多中小企業，同時向海外投資、

融資、上市、併購、擴張。在此過程中，諸多高端法律事務的辦理成為國內、香

港乃至海外律所爭奪的中心。 

與此同時，在珠三角地區發展的新階段，希望借助香港服務業的優勢，加快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發展現代服務業。《規劃綱要》中珠三角已定立目標，把服

務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由 2008 年的約 47.3%增至 2020 年的超過 60%。在

珠三角製造業正值產業升級轉型的關鍵時期，香港應發揮在專業服務業（包括法

律、金融、會計和保險等）的優勢，為珠三角企業提供生產性服務，並協助企業

轉型升級、開拓內銷市場。 

                                                      
20

  資料來自《廣東省統計年鑒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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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珠三角地區對香港法律服務的需求 

2.2.1 珠三角地區的法律需求狀況 

   近十年，隨著珠三角地區經濟的發展，法院受理案件的數量正在逐步上升，

以廣州市為例，民商事案件的增速明顯，刑事與行政案件保持在一個穩定的區

間。（附圖九） 

   在珠三角地區的高增長的經濟帶動下，民商事方面的法律需求勢必會繼續保

持增長。 

2.2.2 珠三角客戶解決法律問題的選擇 

(a)優先求助法律顧問 

 

遇到法律問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被調研的珠三角客戶中有 47.6%會求助於

公司的法律顧問；33.3%的企業會聘請律師事務所專業律師來處理；僅有 28.6%

的企業有專門的法務部門；還有 23.8%的企業僅是諮詢相關的律師事務所。21 

做出上述選擇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內地大多數企業在法務方面的支出還十分有限，他們傾向與聘請一個

常年的公司法律顧問或者與某些律所建立法律服務關係， 

（二）珠三角企業缺乏法律風險預警能力。大部分中小型企業往往傾向於在

糾紛發生後進行補救。 

 

(b)設有專門法務部門的企業不到三成 

 

在調研的珠三角的客戶中，通過自身的法務部門來處理法律事務的比例僅為

28.6%，說明絕大部分的珠三角中小企業並沒有專門的法務部門，珠三角的企業

的法律事務主要是通過相關的律師事務所來處理，珠三角的律所行業市場潛力很

大。 

                                                      
21

 調研問卷中該題為多選題，因此統計結果相加會大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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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珠三角客戶與香港律所的接觸情況 

(a)大部分本土企業與港所‚絕緣‛ 

 

在調查客戶中，有 23.8%的受訪者與香港律所有過接觸，且僅有一家與港所

接觸頻繁，其餘客戶與港所的接觸次數累計不足 5 次（很少）。 

鑒於香港與珠三角地區的緊密的地緣關係，接觸量匱乏說明香港律所在廣東

企業尤其是廣東中小型企業的心目中並非首選。 

近年來，隨著政策的開放，香港律所已經逐步滲透進入中國的法律服務市

場，然而他們首先搶佔的是大量與境外資本相關的高端市場的非訴訟業務，投入

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併購、上市及海外投資、併購、上市以及海外反傾銷訴訟

等高端專業性業務的爭奪。然而對於本土的中小型企業而言，經常面臨的普通訴

訟業務他們還是更青睞內地律師本土化的服務。再加上香港律師在內地執業上的

諸多限制，也造成了大部分本土企業與港所‚絕緣‛。 

 

(b)珠三角客戶與香港律所的接觸途徑 

 

（一）會議交流作為推介香港法律服務的重要平臺 

 

在與香港律所存在接觸的客戶中，通過會議交流結識香港律所的，佔到了總

數的 60%，說明兩地間的交流互動是港所拓展業務的良好平臺。在對港所的調查

中，香港律師們也紛紛表示樂於參與內地律協、商會等組織的各項會議以及交流

活動，借此機會為自己贏得更大的商機。 

 

（二）口口相傳推廣香港法律服務 

 

另外，20%的客戶分別通過熟人介紹和電話與對方建立了聯繫。對於中國這

樣一個重視人脈和口碑的社會，建立一個人際關係網和口口相傳的好名聲是香港

律所必須為之付諸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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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體的宣傳存在很大空白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律所通過網路媒體、行業報刊、電視媒體這些傳媒途徑

被結識的比例為 0。這說明香港律所在內地的行銷策略和手段還有欠缺。國內律

所會注意向企業寄發自己辦的雜誌或者通過贊助一些體育賽事來拉近與企業間

的聯繫，並通過對一些案件的發表意見增加自己的曝光度，這些方法也是香港律

所可以借鑒的。 

 

2.2.4 珠三角地區企業對香港法律服務的需求分析 

對於珠三角地區的企業來說，由於與香港的地緣關係以及自身對國際市場的

高依存度，對香港法律服務的需求也是與日俱增的。 

在調研中，絕大部分的客戶都是中小企業及個人客戶，需求度最高的法律服

務依次為： 

（一）仲裁業務（47.6%）；22 

（二）稅務（42.9%）； 

（三）訴訟業務（38.1%）； 

（四）法律顧問（33.3%）； 

（五）公司業務（33.3%）； 

（六）金融證券服務（33.3%）； 

（七）涉外業務（33.3%）； 

（八）房地產（23.8%）。 

 

（a）小型企業與香港律所接觸極少 

 

    前文提到，珠三角地區的中小型企業是廣東經濟發展的主力軍。而其中的小

型企業大多處於初創階段和成長階段。由於投入小、用人少，機構簡單，企業面

                                                      
22

調研問卷中該題為多選題，因此統計結果相加會大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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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的矛盾主要是企業與員工之間的勞資關係矛盾以及企業與客戶之間的矛盾。這

一類型的企業，需要律師為他們處理的業務有：解決與員工的勞動糾紛，包括調

解與訴訟；協助公司建立完善規章管理制度；對因履行合同出現的糾紛進行處

理；提醒企業注意在生產、經營方面的合法性，幫助企業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然而對於小型企業而言，在法務方面的支出十分有限，經常面臨的普通訴訟

業務他們還是更青睞內地律師本土化的服務。一來本土律師對內地的法律較為熟

悉，並且對內地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稅務機關、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的工作程

式與工作方法較為瞭解，二來本土律所的收費較香港律所低廉。調研的珠三角小

型企業，與香港律所的接觸十分有限。 

 

（b）中型企業非訴法律服務需求增多 

 

對於腳跟相對站穩的中型企業來說，企業積累了相對充裕的原始資本，進入

穩健發展階段並開始擴張。這一類型的企業往往重視研發，規劃品牌，有國外客

戶。非訴訟業務在企業日常法務活動中的比例增大，會涉及資產重組、證券發行、

產權轉讓、資本擴張、產業結構調整等經營管理活動，圍繞這些經濟活動，將產

生相關新的律師實務，需要大批優秀律師提供的法律服務。這類企業有的擁有自

己的法律顧問，企業遇到各種大大小小的涉法事件都會諮詢法律顧問解決。 

在調研中發現，珠三角地區個人和企業對律師的需要和依賴程度越來越高。

更多的企業需要律師提供法律諮詢、出具法律意見書以及各種大型項目合同的簽

訂等非訴訟法律服務。 

根據調研結果顯示，珠三角地區企業對香港律所提供非訴業務的需求量很

大，主要集中在： 

（一）稅務（42.9%）； 

（二）金融證券服務（33.3%）； 

（三）房地產（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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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珠三角地區大型企業依賴港所的橋樑作用 

 

香港是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和單獨關稅區。其自由貿易制度，低稅收政府以及

法律制度，使香港具有重要的世界金融和貿易中心的地位。同時，又成為重要的

連接內地與世界各地經貿交往的橋樑。香港還是眾多跨國公司、國際銀團的中國

地區總部所在地，是外資企業、港資企業到內地投資和貿易的橋樑，同時也是大

量中資企業上市，融資和進行轉口貿易的主要活動地。 

香港律所對於珠三角地區的龍頭企業來說，可以辦理的業務更加豐富。而如

今，在調研中，大多數企業在處理香港地區的法律事務上，已經傾向於選擇香港

律所。由於與珠三角地區的地緣優勢，加上港所代辦處在廣東的設立，使得香港

律所處理事務如魚得水，成為廣東律所的首選。 

 

(一)訴訟、仲裁業務 

 

調研結果顯示，訴訟仲裁業務的需求量相加達到了 85.7%。可見，儘管香港

律師目前在內地的訴訟中還不享有律師的訴訟權利，但當案件涉及香港有關法律

時，當事人則更需要香港律師的服務。 

 

(二)金融證券服務 

 

香港是珠三角企業在境外上市較為集中的地區，珠三角許多股份公司均在香

港上市。但由於歷史原因，香港股市的上市規則與內地有所差別，為更好地符合

香港的上市規則，珠三角企業需要香港律師的法律服務。在訪問中，需要香港律

所提供此項服務的樣本達到 33.3%。 

 

(三)涉外業務 

 

由於香港律師多年積累了大量在國際市場開展投資業務的經驗與知識，在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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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企業向海外投資的過程中，香港律師事務所廣泛的業務聯繫以及對各國相關

法律的瞭解，將會為其提供良好的投資法律服務。 

另外，與外國律師相比，香港律師更瞭解中國內地法律，因此在涉外商務談

判和起草合同等商務活動中，香港律師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33.3%的

被訪客戶希望得到香港律所的這類服務。 

 

2.3 珠三角客戶對香港法律服務的評價 

2.3.1 珠三角客戶對香港法律服務的優勢評價 

（a）律師善於溝通 

 

調研結果顯示，珠三角地區的本土企業普遍認可香港律師的溝通技巧，83.3%

的受訪者認為香港律師容易溝通，這是基於粵港兩地的語言、文化的深厚的淵

源，使得珠三角企業能夠與港所開展良好的業務往來。 

 

（b）律所專業化程度高 

 

在調查中發現，一半的被訪客戶認為香港律所與內地律師事務所相比，專業

化水準較高。在處理有關業務時，雖然國內一些規模的合夥制律師事務所，在處

理民事、刑事、行政等訴訟案件外，還涉及包括房地產、金融投資、知識產權保

護、內外貿易、公司組建和清算等律師服務領域。但是在實踐中，當事人往往需

要提供專業知識要求較高的業務，而內地的多數律所由於外語人才缺乏、業務領

域相對狹窄，有時面對跨國業務力不從心。而香港律師熟悉跨國融資活動、公司

兼併收購、國際貿易方面的操作，瞭解國外客戶的文化背景、辦事習慣、國際慣

例，可以協助內地企業處理高端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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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國際化業務網路發達，能提供跨境法律服務 

 

    50%的受訪客戶看重香港律所國際化的業務網路，同時有 25%的客戶選擇香

港律所是因為其能提供跨境法律服務。 

    香港律所國際業務網路發達，除了可以為內地企業就涉外合同的起草、涉外

知識產權糾紛等業務提供服務以外，對於希望到海外上市的珠三角企業來說，香

港證券是首選地點，在內地企業走向世界市場過程中，香港律師可以為其提供香

港的上市融資規則以及上市後等規定的法律意見諮詢。 

此外，珠三角地區的高外貿依存度決定了對外貿易摩擦的不可避免，涉及反

傾銷、反補貼調查，國際貿易爭端的解決、國際知識產權的保護等律師業務將會

不斷湧現。熟悉國際貿易規則的香港法律界將會有更多的商機。 

 

（d）服務周到 

 

在調查中，周到的服務是珠三角企業對香港律所認同度最高之處（75%）。比

如在處理法律諮詢上，香港律所的程式步驟更為嚴格，在口頭答覆之後，還會給

對方以書面意見並讓其簽收。另外香港律所非常注重保持與客戶的合作關係，總

是主動聯繫客戶，讓客戶感覺放心與貼心。 

2.3.2 珠三角客戶對香港法律服務的劣勢評價 

（a）收費較貴中小企業難以承受 

 

收費標準是珠三角企業在選擇法律服務時看重的一個標準，72.2%的被訪客

戶認為其‚很重要‛或‚比較重要‛。在收費標準上，內地律師根據 1997 年頒

佈的《律師服務收費管理暫行辦法》採用計件收費和按比例收費兩種收費方式；

與此相比，香港律師對一般案件是實行按小時收費制的，其辦案費用由律師與委

託人協商。大律師的酬金由轉聘的事務律師與委託人協商，且香港大律師的收費

是始終不公開的。33.3%的客戶認為，香港律所收費偏高是其不選擇香港律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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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服務的原因。 

 

（b）香港律所不太熟悉本地環境，香港律所缺乏人脈 

 

76.2%的被調研企業認為香港律所不太熟悉本地環境是其不選擇香港律所的

最大原因。這裡的環境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包括內地的司法環境、生活環境以及

內地市場的需求。廣東本土企業不太相信香港律師能獨自處理內地案件，他們認

為香港律所想要拓展內地必須更加瞭解內地環境。 

38.1%的被調查者認為香港律所缺乏人脈也是其主要劣勢之一。首先，香港

與內地的地理及背景差距造成香港律所不可能像內地律所一樣四通八達、左右逢

源；其次，香港律所不太注重與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以及其他機構的來往互通，

而專注於業務上的建樹，雖然這一點被廣泛認同，但受訪者仍懷疑他們的行事方

法在內地是否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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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EPA 框架下香港與內地律所合作中存在的問題 

    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

貿關係的安排》的英文簡稱。包括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簽署的《內地與香港

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中央政府與澳門特區政府簽署的《內地與澳

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從 2003 年 6 月 29 日簽訂時起算，迄今為止，CEPA 已經運行了 7 個年頭。

隨著六個補充協定的陸續出臺，CEPA 為香港與內地律師的合作創造了越來越寬

鬆的環境。然而，由於配套規章制度的不完善，在 CEPA 的框架下，香港與內地

律所之間的合作現狀存在諸多不盡人意之處。 

3.1 CEPA 的推廣極待加強 

從附圖十中，不難發現，除了與 CEPA 協議息息相關的代辦處律師以外，大

部分香港律師和內地律師對 CEPA 協議的瞭解都不盡人意，分別僅有 8.7%和 7.7%

的受訪者表示對該項協議‚非常瞭解‛，而選擇‚聽說過但不瞭解‛的律師高達

32.6%和 23.1%。由此可見，CEPA 的推廣力度極待加強。 

 

3.2 CEPA 及配套規章制度對聯營規定的欠缺，阻礙了聯營的發展 

CEPA 規定的聯營模式，其優勢可以說是顯而易見的。首先，聯營可以為內

地或香港客戶就跨越內地和香港兩個司法管轄區的業務提供一條龍式的服務，其

次，可以擴大聯營雙方的業務範圍。除此之外，聯營所帶來的資訊的共用，管理

經驗的交流以及互派人員學習等活動，都能給聯營雙方律所帶來極大的好處。 

由於這些原因，無論是廣東律所方面還是香港律所方面，對聯營都持比較歡

迎的態度。調研數據表明，廣東律所方面，多達 76%的受訪律師認為與香港律師

事務所聯營能夠促進雙方業務的開拓，60%的受訪者認為有助於整合香港與內地

的法律服務資源，36%的受訪者認為聯營模式能夠給律所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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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香港方面，64.4%的受訪律師認為與內地律師事務所聯營能夠促進雙方業

務的開拓，55.6%的受訪者認為有助於整合香港與內地的法律服務資源。55.6%

的受訪者認為聯營模式能夠給律所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僅有 8.9% 的受訪者認

為聯營的模式沒有太大的意義。23 

然而由於 CEPA 協議及配套規章制度中對聯營規定的一些不足，可以說在一

定程度上阻礙了聯營的發展。綜合調研得到的資訊，受訪者比較關注以下問題： 

3.2.1 CEPA 僅允許在內地設立代表機構的香港律師事務所與內地律師事務所聯營 

該項規定與司法部於 2003 年 11 月 27 日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

別行政區律師事務所與內地律師事務所聯營管理辦法》的規定相同，都將‚在內

地設立代表機構‛作為與內地律所聯營的前提條件。目前有 65 家香港律所在內

地設有辦事處，僅有 19 家設在廣東。該項規定事實上將絕大多數的香港律所排

除在聯營的大門外，尤其不利於中小型律所在內地的發展。 

3.2.2 未對聯營組織的風險分擔與利潤分配做出指導性規定 

對於內地與香港律師事務所設立聯營組織的利潤與風險的分擔問題，應當在

CEPA 協議或配套規章制度中予以明確。調研中，許多受訪律師表示‚在利益的

分配上，聯營模式下很難做到雙方都滿意‛。亦有律師認為聯營模式‚較為鬆

散，表面上是聯營合作，實際上很難做到共同管理資源分享‛。內地與香港分屬

兩大法系，兩地律所的管理模式也有許多區別，需要通過 CEPA 協定對利潤與風

險的分擔問題做出指導性規定，以減少雙方的分歧，增加聯營的成功率。 

3.2.3 CEPA 協議中對聯營各方的法律責任沒有明確規定 

目前對聯營組織的責任，主要沿用《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律師

事務所與內地律師事務所聯營管理辦法》和《律師法》的規定。 

《聯營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香港、澳門律師事務所與內地律師事

務所聯營，有違反內地法律、法規和規章及本辦法規定的行為的，由省級司法行

                                                      
23

調研問卷中該題為多選題，因此統計結果相加會大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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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給予警告，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處 1 萬元以下罰款；有違法所

得的，處違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罰款，但罰款最高不得超過 3 萬元。由此可

知，聯營組織違反內地法律、法規和規章，香港方可能受到的最嚴重的懲罰為 3

萬元的罰款。 

與此同時，內地律所方面還受到《律師法》的規制，最高可能受到吊銷律師

事務所執業證書的懲罰。由於 CEPA 協議及配套規章制度中對聯營各方的法律責

任沒有明確規定，導致聯營雙方在承擔法律責任上處於不平等的地位。 

3.3 禁止代辦處聘請內地律師從事法律事務，限制了代辦處的擴張 

香港律所駐內地代辦處已經開設多家，從調研得出的結果來看，代辦處的設

立對兩地律師行業的發展均起到了積極作用，但現有規定並沒有針對代辦處有詳

細的規定以及扶持措施，某些規定反而在阻礙代辦處的發展。 

目前，CEPA 既沒有規定香港律所駐內地代辦處是否可以聘用內地執業律

師，也未對聘用的律師在內地的執業範圍做出規定。所以在這一點上，依舊沿用

《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律師事務所駐內地代表機構管理辦法》中的規定。 

根據《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律師事務所駐內地代表機構管理辦法》第十六

條，香港律所駐內地代辦處不得聘用內地執業律師，或者聘用的輔助人員從事法

律服務，違者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廳（局）給予警告，責令限期改正；情

節嚴重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廳（局）責令限期停業；逾期仍不改正的，

由司法部吊銷其執業執照。‚該規定表明國內對於法律服務業的自由化及公開政

策仍採取比較謹慎和保守的措施,這與兩地間達到法律服務合作全面自由化的要

求相距很遠‛。 

考慮到律師在律所中的核心作用，目前的相關規定迫使代辦處只能從香港本

部派遣律師來內地服務，這無疑增加了代辦處的成本並且對開展業務帶來很大的

不便。根據調研結果，雖然代辦處給自己的香港母所帶來了很大的收益，但由於

不能聘用內地執業律師，只能充當一個兩地交流的橋樑作用，88.9%的代辦處自

身處於虧損狀態，需要母所的支援，這無疑極大的制約了代辦處日常活動的開

展，影響了代辦處的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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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開代辦處聘請內地律師從事法律事務的限制，可能會帶來以下積極影響： 

 

（a）香港律所駐內地代辦處聘用內地執業律師從事法律服務，可以開闊內地執

業律師的視野，加快本土律師國際化的進程 

 

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律所設立內地代辦處後，全部因此獲得了與內地律師更

多的合作機會，由於香港律所駐內地代辦處的業務類型具有很強的涉外色彩，這

無疑可以極大的促進內地律師的國際化進程。 

以數據為例，佔據代辦處最多業務量的業務類型為:
 24
  

（一）為客戶辦理香港或者海外公司成立手續,佔 88.9%； 

（二）委託公證人服務，佔 66.7%； 

（三）協助內地企業赴港或海外成立或收購境外業務，佔 66.7%； 

（四）內地企業以港式合資引進外資業務，佔 55.6%。 

從中不難看出，大部分代辦處的業務都具有涉外背景，這些是香港律師的優

勢所在，而正是內地律師的短板。由於目前內地律師幾乎無法在外國執業，在香

港執業也有著很大的困難，因此，如果代辦處能夠聘用內地執業律師從事法律服

務，就可以讓本土律師在本地接觸到這些前沿業務，從而對內地律師起到很大的

鍛煉作用，可以在日益開放的內地法律市場抵禦外國律所的衝擊。 

 

(b)香港律所駐內地代辦處可以豐富內地法律行業的業務類型，並且不會給內地

律所帶來明顯競爭 

 

從代辦處調研數據中的業務類型（附圖十一）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代辦處所

從事的業務大都具有鮮明的特點，通過對廣東律所與代辦處的業務類型相比較，

廣東律所的主要業務類型為傳統訴訟類業務、房地產業務、公司法律顧問等業

務。這些業務重點與代辦處的業務重點有著顯著地不同，可以說，代辦處的業務

有著相當多的涉港因素，而由於自身的區位以及國際、專業優勢，代辦處處理這

                                                      
24

調研問卷中該題為多選題，因此統計結果相加會大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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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涉港業務自然得心應手，因此，顧客遇到這些業務，選擇代辦處處理，也是理

所應當。 

由於代辦處與內地律所的業務交集並不大，所以，無論是內地律所還是代辦

處，都認為雙方不會有明顯的競爭。這一點從調研數據上也可以得到證明。在對

廣東律所的調研中，36%的受訪者認為該項舉措會給內地的律所行業帶來競爭，

大部分律所不認為會帶來競爭，更有 28%的受訪律師則認為，內地的法律市場非

常大，不會擔心競爭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在認為不會帶來競爭的受訪者中，規

模較大，與香港方面接觸較多的律所佔了絕大多數。 

相當多的代辦處將自己的競爭對手主要設為香港律所，認為不會與內地律所

產生激烈的競爭。而在對代辦處主要競爭對手的調研中，44.4%的代辦處選擇香

港律所，而 22.2%的代辦處選擇了內地律所。這表明由於業務領域及專業程度的

原因，代辦處將主要與具有類似業務的香港律所競爭，而並不會對內地律所產生

很大的衝擊。 

另有 44.4%的代辦處毫不擔心競爭的問題。在對內地市場不是非常瞭解的情

況下，香港律所代辦處也清楚自己的定位，相當多的律所還是認為自己的工作不

會與內地產生激烈的競爭。 

 

（c）香港律所駐內地代辦處聘用內地執業律師從事法律服務，可以便利珠三角

的港資及內地企業 

 

正根據調研數據，代辦處的業務類型比較新穎，因此，代辦處的設立在便利

港資企業處理進入內地市場遇到的法律問題的同時，對珠三角企業開拓香港乃至

國際市場都大有裨益。根據目前的情況來看，儘管涉及香港的業務仍然佔據很大

比例，但是大部分代辦處的內地業務已經有很大的增長。55.6%的代辦處的業務

重點開拓地區為珠三角地區，77.8%的代辦處認為自己為客戶辦理香港或者海外

公司成立手續方面具有競爭優勢。 

面對日益擴大的兩地企業交流，以及由此引發的對法律服務需求的提升，代

辦處對內地執業律師的需求顯得越來越迫切。因為內地律師對內地的經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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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人文環境更為熟悉，對內地的法律特點更為瞭解，在內地的人脈關係更為寬

廣，如能聘用內地律師，代辦處顯然可以更好地提供法律服務，同時，由於兩地

有需求的企業能夠在一個代辦處尋找到自己從內地到香港的全套法律服務，而避

免轉委託的麻煩，無疑也能夠為兩地的企業提供更大的便利。根據調研結果，

88.9%的代辦處認為允許代辦處聘用內地律師可以便利在珠三角的港資企業辦理

內地法律事宜並且推動粵港在珠三角地區更全面的法律服務合作。 

 

 

3.4 CEPA 對香港律師在內地執業的限制 

3.4.1 司法考試是香港律師在內地執業的一道門檻 

    目前 CEPA 協議對香港律師在內地執業作出了如下規定： 

（一）允許已獲得內地律師資格的 15 名香港律師在內地實習並執業，從事非訴

訟法律事務。 

（二）允許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按照《國家司法考試實施辦法》參加內

地統一司法考試，取得內地法律職業資格。 

（三）允許第 4 條所列人員取得內地法律職業資格後，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律

師法》，在內地律師事務所從事非訴訟法律事務。 

雖然在 2006 年簽署的補充協議六中‚允許香港大律師以公民身份擔任內地

民事訴訟的代理人‛，但香港律師如果想以律師身份在內地執業，必須通過內地

司法考試。司法考試由此成為香港律師在內地執業的第一道門檻。 

國家司法考試是國家統一組織的從事特定法律職業的資格考試。初任法官、

初任檢察官、擔任公證員和取得律師資格都必須通過國家司法考試。該考試前身

為律師資格考試，自 2002 年後，吸收檢察官考試和法官考試兩類系統內部職業

資格考試考核，改為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具有高難度和低通過率的特點（附圖十

二）。  

從整體來說，司法考試的報名人數和通過率呈逐年上升趨勢。之所以出現這

http://baike.baidu.com/view/1083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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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況，可能存在以下原因： 

 

(a)國家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以充實法律隊伍 

 

相對於我國龐大的人口基數，目前法律工作者的人數遠遠無法滿足社會需

要。適當放寬錄取比例，也是為了適應我國法制化進程的需求。 

 

(b)司法考試難度降低是國際趨勢 

 

在現代法治國家，通過高難度的司法考試選拔法律人才的方式正在被逐漸淘

汰。美國的律師考試第一次考試的通過率就在 75%左右。而歷來以司法考試通過

率低聞名的日本和韓國，受司法人才緊缺的問題所迫，近年來也在積極改革司法

考試制度。 

日本從 2004 年開始廢止司法考試合格人數限額制度。預計到 2020 年，合格

率將從 2000 年的佔應考人數的 3％左右提高到 70%至 80％。 

而韓國 2007年 7月初國會通過了《法學專門大學院法》，該法案規定引進‚法

律研究生院制度‛，必須在完成法學研究生教育後才能投考司法考試，司法考試

將與法律研究生院制度並行一段時間，到 2014 年司法考試制度將被完全廢止。 

 

(c)司法考試已經舉辦多年，逐漸為考生所熟悉，各種教材和補習班也比較齊備，

應考難度相應降低 

 

儘管近年來通過率呈上升趨勢，但司法考試的通過難度依然是有目共睹的。

一個接受了完整大陸法律教育正規的高等院校法律本科學生，大約需要花費 600

小時的準備時間，才能比較順利的通過這項考試。 

事實上，對於大多數有志於法律行業的人來說，司法考試都是一道很難跨越

的門檻，連續考了兩三次仍屢敗屢戰者亦非罕見。如果讓接受英美法系教育、常

年在英美法系環境下執業的香港律師參加考試，其難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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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研數據表明，僅有 4.3%的香港律所受訪者表示本所‚有律師通過司法考

試‛，13%的受訪者‚曾派人參加考試，但基本沒有通過者‛。而在香港律所駐

內地代辦處進行的同項調查中，有多達 55.6%的受訪代辦處沒有人員通過內地司

法考試。總的來說，香港律師通過內地司法考試的情況很不樂觀(附表五)。 

至於沒有通過的理由，有律師表示內地司法考試‚太難通過‛，且平時工作

繁忙，‚沒有時間準備‛。亦有律師認為其內地合作者已經足以勝任，不需要特

別派遣香港律師參考。 

雖然面臨諸多困難，許多受訪律師仍表示，會繼續‚鼓勵律師參加‛，或‚派

遣助理準備考試‛。 

 

3.4.2 特設考試的可行性分析及建議 

 

在調研中，部分受訪者提出希望能夠讓香港律師適用律師法第八條的規定，

通過特設考試獲得律師執業資格。 

律師法第八條規定，具有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學歷，在法律服務人員緊缺領域

從事專業工作滿十五年，具有高級職稱或者同等專業水準並具有相應的專業法律

知識的人員，申請專職律師執業的，經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考核合格，准予執業。

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這項制度在內地學術界被稱為‚特許律師執業制度‛。規定這一制度的目的

在於彌補司法考試的不足，完善我國的律師執業准入體制。特許律師執業制度針

對的資深專家與行業專才，在法律服務緊缺領域從事專業工作滿 15 年，且已經

獲得高級職稱或者同等專業水準，其能力事實上已經可以勝任律師工作的要求。

另一方面，他們多專注於某些特定領域，難以適應司法考試全面考核的要求，且

大多年齡較大，工作繁忙，也不具備準備司考的客觀條件。為了吸收這部分人才，

由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專設考試，另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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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特設考試的可行性分析 

 

設立針對香港律師的特設考試，可能會面臨以下困難： 

 

（一）現有法律的制約 

 

《律師法》不適用與香港地區，香港律師想要適用《律師法》第八條的規定，

通過特設考試取得內地執業資格，首先需要解決法律的適用問題。 

另外，《律師法》第八條的規定針對的是‚在法律服務人員緊缺領域從事專

業工作‛的人員。所謂‚緊缺領域‛的界定也是一個極待解決的問題。 

 

（二）律師行業的態度 

 

在調查中發現，最為支持‚允許香港律師通過特設考試獲得職業資格‛這一

政策得到實施的，是港所代辦處的律師。數據表明，多達 77.8%的受訪者支持該

條款（律師法第 8 條）的規定應該適用於香港律師，33.3%的受訪律師在認同的

基礎上，提出應該做出相應的調整。僅有 11.1%的受訪者反對該政策。25 

而作為主要受益者的香港律師，對該項政策的積極程度反而沒有那麼高，只

能說基本持歡迎態度。52.3%的受訪者支持該條款（律師法第 8 條）的規定應該

適用於香港律師，31.8%的受訪律師認為在使用的基礎上，應該做出相應調整。

另有 18.2%的受訪者反對該政策。26 

態度的不同是由各方的立場決定的。代辦處常年接觸各種內地法律業務，對

於代辦處而言，在受限於政策，無法聘請內地律師從事法律服務的情況下，培養

擁有內地職業資格的香港律師不失為一條曲線救國的道路。然而正如前文所述，

內地司法考試對英美法系環境下土生土長的香港律師而言太過陌生，通過這一途

徑獲得內地職業資格難度太高。在這種情況下，放寬司法考試的限制，必將使其

大為受益。所以代辦處對此項政策最為贊同和擁護。 

                                                      
25

調研問卷中該題為多選題，因此統計結果相加會大於 100% 
2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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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所同樣面對著內地執業的問題。但相對代辦處來說，港所直接接觸的

內地業務量較小，需求自然也沒有那麼強烈。另外，許多香港律所通過與內地律

所合作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將涉及內地的業務轉委託，也不失為一條行之有效

的道路。所以對香港律所而言，有此項政策最好，沒有也無所謂。 

內地律師對該項建議的態度比較曖昧。總的來說，反對的聲音佔了上風。

69.2%的受訪者反對為香港律師特設考試，53.8%的受訪者認為香港律師在大陸執

業必須通過內地司法考試。而在對該項政策表示支持的 42.3%的受訪者中，有

11.5%的受訪律師認為應該對該建議的條款做出調整。完全贊同該項建議的，佔

所有受訪者的 30.8%。贊同和反對方的力量對比相差不大，說明內地法律界對此

問題尚未形成一致意見。27 

 

（b）特設考試的建議 

 

根據調研結果，在珠三角地區法律服務行業中，對於跨國融資活動、公司組

建和清算、兼併收購、國際貿易、知識產權保護等律師服務領域，當事人往往需

要提供專業知識要求較高的服務，而內地的許多律師由於外語能力、國際視野的

局限，面對這些較為高端的業務往往力不從心。而且，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大幅

提升以及發達地區產業結構的轉型，珠三角乃至內地越來越多的有實力的企業需

要上述高端法律服務。短時間內內地很難培養出足夠的符合要求的法律服務人

員，而香港擁有一定量的此類人才。 

因此，運用《律師法》第八條的規定，在嚴格審查的基礎上，允許部分確屬

‚緊缺領域‛的資深香港律師通過有關部門相對靈活的特設考核措施，獲得內地

相應領域的法律服務的執業資格，不僅可以在過渡時期緩解目前內地律師高端人

才缺乏的狀況，而且可以幫助內地培養緊缺領域的年輕律師。鑒於目前內地法律

行業面臨的現實問題，特設考核的實施可以從以下方式進行嘗試。 

 

 

                                                      
27

調研問卷中該題為多選題，因此統計結果相加會大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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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特設考試人員的資格 

 

參加特設考試的人員，應當同時具備以下條件： 

（1）所從事的領域需為內地人才緊缺領域，比如跨國融資活動、國際貿易

等領域； 

（2）具備較高的業務水準，有比較豐富的執業經驗； 

（3）熟悉內地法律環境； 

（4）品行良好，在內地與香港沒有不良記錄； 

（5）有在內地開展業務的意願。 

另外，在特設考試的初始階段，可以考慮在上述條件的基礎上，做出進一步

的限制。例如須具備以下兩個條件： 

（1） 具備中國委託公證人(香港)資格； 

（2）已經或者即將在內地建立代辦處或者進行聯營律所、且曾經參與內地

法律事務的香港律師。 

根據 2002 年頒佈的《中國委託公證人(香港)管理辦法》，符合條件的香港律

師可以通過司法部舉辦的特殊考試獲得委託公證人資格，從而證明發生在香港地

區的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和文書。證明的使用範圍在內地。目前，已經

有 300 多名香港律師獲取了該資格。這些律師大都已在香港地區執業多年，具有

豐富的執業經驗，業務類型也較為高端，而在內地香港律所內地代辦處或者聯營

律所工作的香港律師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內地的法律業務，對內地法律環境

比較熟悉，具有在內地開展業務的意願，將特設考試參與人員限定於這部分人，

將會在吸引優秀律師參與內地法律事務的同時控制進入數量，從而最大程度上避

免對內地法律市場造成衝擊。 

 

（二）特設考試的考核及審批 

 

特設考試並不意味著放開難度，而是在於遴選緊缺領域專項人才，故考試內

容應該體現適當的難度，以實現優中選優的目的。對此，在考察內容和考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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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們可以借鑒《中國委託公證人(香港)管理辦法》與香港 OLQE（Overseas 

Lawyers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制度的相關規定。例如： 

（1）考核範圍不宜過多涉及與香港律師在內地開展業務無關的內容，而應

集中在行業專業知識和必要的公共法律知識上，如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民商

法、民事訴訟法、仲裁法、法律職業道德與執業責任等科目。 

（2）特設考試的出題權與審批權應統一歸司法部行使。 

 

（三）通過特設考試人員的執業地點和執業時間的限定 

 

在特設考試及之後的香港律師內地執業的初始階段，出於兩地共贏的考慮，

有必要對香港律師的執業地點做出一定的限定，待該模式成熟之後，再逐步向內

地其他地區推進。 

2010 年國務院通過《前海總體規劃》，規劃明確提出，要‚充分發揮經濟特

區先行先試的作用，利用粵港兩地比較優勢，進一步深化粵港緊密合作，在前海

合作發展現代服務業‛。 ……‚積極落實 CEPA 有關安排，先行先試，不斷探索

香港服務業與內地合作的新模式。‛28‚……大力發展專業服務。適當放寬准入

條件‛ 29 

因此，在特設考試的初始階段，將通過考試獲得內地執業資格的香港律師的

執業地點限定在有‚特區中的特區，試驗田中的試驗田‛之稱的前海，既有利於

相關部門的管理，也有利於香港律師更快的熟悉內地的法律環境。按照規劃的要

求，前海港將建設成一個‚全國現代服務業的重要基地和具有強大輻射能力的生

產性服務業中心30‛。這樣一個有所限制但卻具有相當容量的平臺對於進行香港

律師執業試點是比較合適的。 

另外，為避免獲得內地執業資格的香港律師怠於在內地開展業務，導致特設

考試遴選緊缺領域專項人才的目標無法實現，建議對取得內地執業資格但在一定

時期內（如十二個月內）未在內地開展業務的律師，做出取消執業資格的處罰。 

                                                      
28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第三部分（戰略定位） 
29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第五部分（產業佈局） 
30

  參見《國務院關於前海深港現代化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的批復》第三章 



 
 

43 

在嚴格把握審查資格的基礎上，適當的考慮上文的建議，面向香港律師的特

設考試在操作上是具有可行性的。 

 

3.4.3 取得內地法律職業資格的香港居民實習地點的限制 

實習是成為律師的必經之路，基本是世界各國法律界的通例。對一名律師來

說，擁有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往往比嫺熟掌握法律知識更為重要。一般認為，讓

新入行的律師在資深律師的指導下進行數個月乃至數年的實習，能夠增強其實務

能力，培養其職業倫理觀念，使之具備為當事人提供專業服務的基本能力。然而，

對於有意於內地發展的香港律師來說，實習地點的選擇是一個讓人兩難的問題。 

 

（a）現有規定 

 

2009 年修改的《取得內地法律職業資格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

區居民在內地從事律師職業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六條明確規定：

取得內地法律職業資格的香港、澳門居民申請在內地律師事務所執業的, 除有

《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情形外, 應當依照律師法、司法部和中華全國律師協

會有關申請律師執業人員實習管理的規定, 先在內地律師事務所參加為期 1 年

的實習。 

另外，《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取得內地法律職業資格的香港、澳門居

民屬於具有 5 年以上執業經歷的香港法律執業者、澳門律師的, 在內地申請律

師執業, 應當參加由內地地方律師協會組織的不少於 1 個月的集中培訓,並經考

核合格。 

 

（b）實習律所選擇上的兩難 

 

香港與內地分屬不同法系，司法環境有著較大差別。香港律師在內地執業，

必須通過一段比較長時間的實習，才能更好的熟悉內地法律實務。由於實習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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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目的是熟悉內地的法律實務，自然不適合在香港律所中進行。所以目前的規定

是：香港法律執業者如欲在大陸執業，除需通過內地司法考試外，尚需在內地律

師事務所參加為期 1 年的實習（律師執業經驗少於 5 年者）或參加由內地地方

律師協會組織的不少於 1 個月的集中培訓,並經考核合格（律師執業經驗 5 年以

上者）。 

然而，將香港律師實習的地點限定為內地律所，有不妥之處。 

目前，CEPA 協議僅允許已獲得內地律師資格的香港律師在內地律師事務所

從事非訴訟法律事務,或以內地律師身份從事涉港婚姻、繼承案件的代理活動。

這意味著香港律師即使能夠在內地以律師身份執業，其業務範圍也局限於非訴訟

法律事務和涉港婚姻、繼承案件。 

另外，香港律師自身的區位和專業優勢，也決定了其在內地發展的方向。對

比香港律師事務所與廣東律所從事的業務類型，二者的業務重點有著顯著地不

同。廣東律所的主要業務類型為傳統訴訟類業務、房地產業務、公司法律顧問等

業務。而香港律所的業務則有著相當多的涉港與涉外因素。 

由上述兩點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香港律師在內地執業，非訴業務和涉港

業務是最佳的選擇。而這部分業務恰恰是內地律所的短板，香港律所的強項。從

這個角度來說，如果強令香港律師在內地律所實習，無異於捨近求遠，對其職業

發展並無好處。 

對於有意在內地執業的香港律師來說，在香港律所實習則無法接觸到內地司

法環境，在內地律所實習則不利於職業發展，可以說二者都不是最好的選擇。 

 

（c）港所代辦處的突出優勢 

 

在這種兩難的情況下，香港律所駐內地代辦處為我們提供了第三條出路。首

先，代辦處地處內地，與內地的司法機關、律師和客戶都有比較廣泛的接觸，能

夠為香港律師瞭解內地提供一個很好的視窗。其次，代辦處的業務類型與香港律

所相近似，充分發揮了香港律師的優勢與特色，對於其未來的職業發展大有裨益。 

雖然代辦處在安排律師實習方面有其天然優勢，但是考慮到實際情況的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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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目前最好的辦法，莫過於雙管齊下，允許有意向內地發展的律師根據自身的

情況，自由選擇內地律所或香港律所駐內地代辦處為其實習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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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香港律所在珠三角的發展現狀及合作基礎分析 

4.1 香港律所代辦處在珠三角的發展現狀 

4.1.1 代辦處規模及人員概況 

(a)代辦處規模較小，安於現狀 

 

受訪代辦處於 1992 年後陸續成立，集中在廣州和深圳兩地，規模都比較小，

聘用的員工人數普遍較少，66.7%的代辦處員工數為 5 人以下，75%的代辦處律師

人數不足 5 人。  

未來三年會維持現有規模和狀況，在人員編制方面沒有大的增加或者減少。

多數代辦處人員穩定，規模及業務量越大的代辦處人員流動的情況越明顯。88.9%

的受訪代辦處明確表示只希望維持現有狀況，在近一年的代辦處的人員流動情況

統計中：沒有人員流入、流出的代辦處佔樣本的 55.6%；流出人數為 2 人的 22.2%；

流出人數為 3 人和 4 人的佔 11.1%，流入人數為 3 人的佔 22.2%。 

 

(b)首席代表主要工作地點不在珠三角 

 

代辦處的首席代表都由律所的合夥人擔任，代辦處的首席代表每月在代辦處

的平均時間只有 1 到 5 天，可能是珠三角地區的業務量少，或者是能夠在珠三角

直接開展的業務數量少。 

 

(c)年輕員工對代辦處現有狀況不樂觀 

 

代辦處為員工提供的福利比較好。所有代辦處都‚為員工購買國家規定的保

險‛；提供‚帶薪休假‛的有 8 家，佔樣本 88.9%；提供‚法律培訓教育‛的有

4 家，佔樣本 44.4%；提供‚商業保險‛的有 1 家，佔樣本 11.1%。受訪代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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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沒有提供‚子女教育輔助計畫‛的福利。 

福利方面與香港方面差別不大，基本能解決員工的後顧之憂，但員工的工作

狀態並不盡如人意。只有 44.4%的代辦處員工‚對工作前景充滿信心，打算長期

工作‛；僅負責日常運營的行政人員比較穩定。比較年輕並且有機會接觸到實體

的法律業務的人員，更傾向於把代辦處作為平臺，伺機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其

流動性則相對較大。 

這從側面反映了代辦處不能從事內地的法律事務工作，限制了代辦處的年輕

的工作人員的工作前景。不利於代辦處人才的培養和儲備，也不符合 CEPA 的初

衷，無益於促進內地和香港法律服務的相互交流和借鑒。 

4.2.2 業務來源及業務類型 

（a）業務以香港事務為主，個人和企業佔主流 

 

代辦處主要內地業務是處理諮詢案件，代辦處每月接獲諮詢案件 10 件以下的

佔 66.7%；10-30 件的佔 33.3%。諮詢案件主要來源於內地的佔 55.6%；來源於企

業客戶和個人客戶的佔 77.8%。 

代辦處的業務主要來源地區為香港的佔 77.8%；為內地的佔 66.7%；為國外的

佔 22.2%。 

上述數據表明，大部分代辦處的業務量並不多，從表面上看，代辦處的業務

來源中香港和內地業務量相當，但在調研中代辦處律師表示，代辦處處理的絕大

部分還是香港業務，即使是內地業務也有涉港因素。  

這也表明，香港代辦處在內地發展是平緩的，業務拓展還有很大空間。隨著

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涉外法律和政策諮詢及訴訟案件會大量增加，出於

成本和經濟安全的考慮，應逐步減少對國外法律服務的依賴，如何更大限度的利

用香港法律服務業多年來積累的國際經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兩地合作的緊密程

度，取決於政策的引導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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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業務類型以香港律所的優勢項目為主 ，涉及其他業務比例較低 

 

公司成立、內地企業境外收購業務、銀行金融業務等是香港律所的優勢所

在，也是香港代辦處在珠三角地區開展的比較多的業務（附圖十三）。 

國家實施走出去戰略，在香港或者海外成立公司實施該戰略的第一步，內地

企業收購境外業務是企業發展的重要環節，既是企業發展壯大和開拓市場的需

要，也是提高我國企業競爭力和知名度的客觀需要。 

引進港資作為資本運作的成功方式，是內地與香港加強經貿合作，資源和資

本合理配置的體現，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就已經說明瞭其優點，一段時間內，

這一做法仍將延續，這一業務仍有較大的市場。 

銀行金融方面，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具有豐富的資本融通經驗和發達的

金融業，為內地客戶提供金融服務是輕車熟路。 

香港在人才培養和教育方面與國際接軌，因此具有亞洲乃至全球較高的教育

水準，香港律所與海外教育機構及政府機構的多年接觸，為移民和留學業務的順

利開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豐富的經驗保障了業務的高效。在留學日益成為希望

獲得高水準高等教育人士的一種選擇的今天，代辦處能夠在簽證服務上略高一

籌。 

代辦處從事的業務類型基本是其優勢所在，而其他業務所佔比例較小。如

‚仲裁業務及內地仲裁的執行‛和‚個人財產管理的相關法律服務‛、‚香港過

渡貸款，以助內地企業重組引資，並在香港或海外上市‛、‚公司管治架構‛、

‚品牌推廣、商標與知識產權管理‛、‚離婚案件‛和‚內地法律業務的諮詢‛

佔的比例都只有 10%-20%。 

社會在發展和變遷，經濟結構也會有所改變，經濟現象和矛盾也因此在逐漸

變化，對法律服務的需求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現在較

少代辦處開展的業務，比如商標與知識產權管理、品牌推廣等業務的需求將逐步

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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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代辦處面臨的主要困境是政策開放與案源的不足 

 

（一）設立過程中面臨的困境是業務開放問題 

 

在設立代辦處的過程中，有 88.9%的受訪者認為只能提供香港法律服務限制

了代辦處拓展內地法律服務的機會，認為內地的法律服務開放程度不足的佔

55.6%，政策上不利於香港律所設立代辦處。也有部分認為內地政策過於複雜，

而認為‚設立過程清晰，過程順暢不存在困難的‛只有一家，說明香港律所在內

地開辦代辦處還面臨一些困難，這些問題以政策方面居多。 

需要政府方面更多的全面衡量，既要考慮經濟發展的需要，也要考慮企業和

社會需求，同時顧及其他因素，儘快出臺相關政策，為 CEPA 的落實及良好實施

掃除障礙。這樣也能改變 88.9%的處於虧損、未來三年只希望保持現有規模，

55.6%的受訪者不考慮在其他城市開設代辦處的局面。 

 

（二）經營過程中，最主要的問題是案源不足 

 

代辦處的案件主要是以諮詢案件為主，實體案件很少，內地主要是諮詢案

件，但實際獲得的諮詢案件數量很少。66.7%的代辦處每月接獲諮詢案件 10 件以

下，66.7%的受訪代辦處認為案源不足是障礙，33.3%的代辦處認為對政策不熟悉

影響了業務的開展，  

運行成本、文化差異及專業知識不同不是大問題，僅有認為 22.2%的代辦處

運行成本高是經營中的問題。代辦處在廣深兩地的開支，55.6%的每月開支在 5

萬以下，各有 22.2%的月支出在 6-10 萬和 20 萬以上，初步估算開辦一個 10 人

以下的代辦處月開支為 5 萬到 8 萬人民幣。只有 11.1%的代辦處把文化衝突專業

知識差異及對港所的認同度、聘用合適的人員看作是經營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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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香港律所與珠三角律所的合作現狀 

4.2.1 粵港兩地律所之間的接觸頻繁，合作緊密 

（a）粵港兩地律所之間的接觸非常頻繁 

 

調研數據顯示，26 家珠三角地區律所中，有 25 家律所與香港律所有過接觸，

比例達到了 96.2%。由此可見，雖然香港律所在內地的業務受到很大限制，但隨

著大陸的經濟與全球經濟聯繫日益緊密，加上香港律師事務所自身特有的優勢，

粵港律師事務所存在著合作的需求，兩地律師也積極地尋求著交流的機會與途

徑。 

 

（b）兩地律所之間的接觸方式以直接業務往來為主 

 

自 1992 年中國大陸法律服務行業正式對外開放以來，兩地所之間的交流開

始緊密。在交往方式中，直奔主題的業務往來佔到了 96.0%，互動活動與私交分

別佔到了 40.0%和 64.0%， 

內地所擁有本土優勢，尤其具有承擔法律風險的資格與能力；但是香港所利

用本來與客戶的熟悉，在資源與服務上擁有相當優勢，優勢互補的需求促成了兩

地業務上的來往。 

此外，珠三角地區的律所憑藉特有的地理優勢，取得了與香港律師更多私交

與互動的機會。兩岸律師通過律師協會、商會等組織舉辦的活動，增進了彼此的

瞭解。另外，隨著越來越多的香港律師事務所在珠三角地區設立代辦處，也為合

作和交流提供了平臺。 

 

(c)大多數廣東律師事務所都有與香港律所合作的經歷 

 

調研數據表明，73.1%的珠三角地區律師事務所與香港律師事務所有過合

作。大多數的珠三角地區的律師事務所與香港律師事務所有合作的關係，說明相



 
 

51 

互之間存在合作的基礎和意願。 

(d)香港律師事務所處理內地案件主要是通過臨時或者固定的合作夥伴來完成 

 

通過在處理案件過程中的合作，雙方能夠互相學習。對於香港律師事務所來

說，這樣的形式有助於其今後在內地的發展。 

63%的香港律師事務所選擇通過轉委託來處理內地的法律事務，這說明香港

律師事務所更趨向於在個案中在內地尋找臨時的合作夥伴。這樣做的好處在於，

合作的靈活性有利於香港律師事務所在個案中能夠尋找到更加適合的合作夥伴。 

有 19.6%的香港律師事務所選擇長期與固定的內地律師事務所合作，這樣做

的好處在於雙方熟悉各自的工作習慣，更加容易溝通和協作。 

有 15.2%的香港律師事務所選擇在內地設立辦公室來處理內地法律業務。 

4.2.2 聯營模式獲得廣泛認可，但在實踐中少有實施 

（a）聯營模式是珠三角律所開拓香港市場的首選 

 

參與調研的 80%的律所在開拓香港市場的管道中選擇了與香港律所聯營。

26.7%選擇到香港開分所，20%的律師選擇派遣本地律師到香港執業，20%的律所

表示會聘用香港律師開拓香港市場，13.3%的律所表示會與香港律師進行鬆散的

合作，6.7%表示會直接把香港案子轉介紹給香港的律所。可以看出，聯營模式依

舊是珠三角律所開拓香港市場的首選（附圖十四）。 

 

(b) 聯營模式獲得香港律所的認可 

 

對於香港律所進行的調研表明，聯營模式受到了大多數受訪者的歡迎。64.4%

的受訪律師認為與內地律師事務所聯營能夠促進雙方業務的開拓，55.6%的受訪

者認為有助於整合香港與內地的法律服務資源。此外，還有 55.6%的受訪者認為

聯營模式能夠給律所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反對的聲音相對比較微弱。認為聯營

的模式沒有太大的意義的，僅佔全體受訪者的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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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聯營模式雖然獲得廣泛認可，但在實踐中卻少有實施 

 

在針對現有合作模式進行的調研中，多達 84.2%的受訪珠三角律所選擇了

‚個案協作‛，15.8%的律所以‚資訊共用‛形式進行合作，選擇‚聯營‛模式，

僅佔總數的 10.5%，還有 10.5%的律所選擇了‚其他‛。由此可以看出，目前粵

港律所合作的主流還是鬆散的個案合作，聯營模式雖然獲得雙方的廣泛認可，在

實踐中的推廣卻並不順利。報告的第三章的 3.2 中對出現這樣的局面的具體原因

做了詳細分析。 

     

4.3 香港律所與珠三角律所的合作基礎分析 

4.3.1 客觀的合作條件具備 

(a)珠三角地區的生活環境得到香港律師的認可 

 

在調研過程中，有 88.9%的在珠三角地區工作的香港律師認為珠三角具有地

理優勢，毗鄰港澳，交通便利。關於本地生活環境評價（滿分為 6 分），各項生

活條件的平均評分如（附圖十五）所示： 

可以看出，珠三角的生活條件基本上能夠滿足香港律師事務所內地辦事處工

作人員的需求。對文化娛樂和餐飲購物評價都不錯，而對於空氣品質普遍表示不

滿意。說明珠三角地區在硬體建設方面的努力已得到認可。 

 

(b)宏觀環境及政策中蘊含合作機會 

 

隨著廣東省的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香港對粵投資的比重不斷加大，珠三角地

區的香港法律服務的需求也將不斷增多，由於粵港兩地的所屬法系的不同以及內

地的政策的限制，相應的法律服務都會需要兩地的律所的溝通與合作，同時，C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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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廣東省‚先行先試‛的優惠政策，在國家不斷加大珠三角地區的發展投入的

基礎上，兩地律所的合作機會將進一步增多。 

 

(c)粵港律所的業務的互補性 

 

 從目前在珠三角地區開展業務的香港律所的業務分佈來看，主要集中在具 

有香港特色的優勢業務上。香港律所認為的優勢業務類型是： 

（一）內地企業以港式合資引進外資業務（50%）；31 

（二）個人財富管理的相關法律服務（47.8%）； 

（三）利潤轉移，稅務計畫（41.3%）； 

（四）內地法律業務的諮詢（32.6%）； 

（五）內地稅款及匯款的清算（30.4%）；  

（六）遺產承辦 （30.4%）； 

（七）法律顧問（30.4%）； 

（八）公司管治構架（30.4%）； 

（九）中國委託公證人服務（30.4%）； 

（十）協助內地企業赴港或海外成立或收購境外業務（28.3%）； 

（十一）涉外交易（27%）； 

（十二）品牌推廣，商標與知識產權管理（26.1%）； 

（十三）銀行金融業務（19.6%）； 

（十四）仲裁業務及內地仲裁的執行（19.6%）； 

（十五）為客戶辦理香港或者海外公司成立手續（19.6%）。 

實際上代辦處主要接觸的業務類型有： 

（一）內地企業以港式合資引進外資業務（43.5%）；
32
 

（二）涉外交易（41.3%）； 

（三）利潤轉移，稅務計畫（34.8%）； 

（四）個人財富管理的相關法律服務（34.8%）； 

                                                      
31

調研問卷中該題為多選題，因此統計結果相加會大於 100% 
3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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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協助內地企業赴港或海外成立或收購境外業務（23.9%）； 

（六）公司管治構架（21.7%）； 

（七）中國委託公證人服務（21.7%）； 

（八）品牌推廣，商標與知識產權管理（21.7%）； 

（九）內地法律業務的諮詢（21.7%）； 

（十）銀行金融業務（17.4%）； 

（十一）為客戶辦理香港或者海外公司成立手續（17.4%）； 

（十二）法律顧問（17.4%）； 

（十三）離婚案件（17.4%）； 

（十四）代理在香港的訴訟業務（15.2%）。 

而且（附圖十二）可以看出，香港律所代辦處在珠三角地區處理的業務與

廣東律所的主營業務並不衝突，值得注意的是，港所認為的具有優勢的稅務計畫

業務，在調研的廣東律所中都沒有相關的業務。因此，在珠三角地區的業務上，

兩地的業務具有互補性，可以進行合作，拓展各自的業務範圍。 

 

 

4.3.2 加強交流，把握合作機遇 

(a)珠三角律所希望借助香港律所走國際化道路 

 

對廣東律所的調研中，珠三角地區律師事務所中只有 26.9%的律所很少接觸

國際業務，有 53.8%的律所的國際業務量在逐年的遞增，19.2%的律所稱國際業

務是其主要業務。總體的調研結果表明，珠三角律所的國際化程度還比較低，但

都清楚意識到國際業務的重要性。88.5%的律所認為，隨著中國企業的不斷‚走

出去‛，對於涉外法律服務需求將進一步擴大；53.8%的律所認為，涉外國際業

務將成為律所的業務增長點。可見，國際業務越來越受到珠三角律所的青睞。33 

在開拓國際業務的途徑的選擇上，願意‚與香港律師所合作開展業務‛和 

                                                      
3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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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與國外律師事務所開展國際業務‛的律所的比例分別為 73.1%和 

46.2%。數據表明，在開拓國際業務時，大多數珠三角地區律師事務所傾向於選

擇香港律師事務所作為自己的合作夥伴。 

大部分珠三角地區律師事務所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處理國際業務的能力，而且

國際業務佔其所有業務的比例在逐漸增加，而涉外國際業務已經成為一部分國內

知名律師事務所的主要業務。國際業務將作為粵港律所開展合作的一個重要的契

合點。 

 

(b)與港所合作有助於珠三角地區的律所提升管理能力 

 

參與調研的廣東律所中有 50%是採用合夥人管理模式，主任負責制的有

23.1%,設立管委會進行管理的有 26.9%，採用比較成熟的公司管理模式的僅有

23.1%。34在律所的營運管理模式上，部分律所並沒有清晰的模式，採用合夥人的

管理模式兼用主任負責制。相對來說，部分律所採取管理委員會和公司制的管理

模式就相對很清晰。 

   在我國,很多律師事務所要還是由合夥人進行兼職管理。對律師事務所的管理

主要憑藉自己的經驗,由於合夥人在從事管理工作的同時,還辦理自己的業務,從

而使合夥人投入的精力有限,對管理工作也缺乏科學性。隨著律師事務所的發展,

規模的增大,對管理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律師事務所管理專業化已成為一些律師

事務所的迫切要求。 

而業務比較成熟的大所都傾向於選擇管理委員會或者是公司制的管理模

式。香港律所在管理模式上比較成熟，成為與內地所合作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吸引

因素。完善的管理體制，可以更好地進行風險控制，是律所進行擴張的必要條件。 

 

(c)與港所合作有助珠三角律所提升自身的競爭力 

 

廣東律所有接近六成的律所表示行業競爭激烈，面對激烈的競爭，與香港律

                                                      
3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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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合作，可以拓展廣東所的業務範圍，開展國際業務網路。並可以通過與香港律

所的深入合作，讓更多的珠三角地區的年輕律師接觸國際高端業務，整體上提升

珠三角的律師的執業水準。 

 

因此，從客觀的發展機遇和主觀上的合作願景上來看，香港律所和珠三角律

所都有深厚的合作基礎。粵港兩地的律所應抓住珠三角經濟轉型的重要機遇，進

一步加強溝通與交流，深入探討雙方如何能夠更好地進行合作，發揮各自的優

勢，互相配合，緊密協作，實現兩地律所行業的繁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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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香港律所在珠三角的發展前景與策略分析 

5.1 香港律所在珠三角開展業務的前景展望 

在接受調查的香港本土的律師事務所中有將近 80%的律所把自己未來兩年

業務拓展的重點區域放在了國內。30.4%的港所選擇了珠三角地區，47.8%的港所

選擇了內地其他市場。由此可以看出，有相當部分的香港律師事務所有意願開拓

珠三角地區市場。而與此同時，珠三角地區企業在眾多的領域需要香港律師的法

律服務。總的來說，香港律所在珠三角地區的業務發展前景廣闊。 

  

5.1.1 兩地律所將共同承接國際業務 

數據顯示，接受調查的珠三角地區律師事務所中只有 26.9%的律所很少接觸

國際業務，有 53.8%的律所的國際業務量在逐年的遞增，另外 19.2%的律所主要

業務是國際業務。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大部分珠三角地區律師事務所已經具備

了一定的處理國際業務 的能力，而且國際業務佔其所有業務的比例在逐漸增加。 

另外，珠三角地區的律所還將繼續積極開拓其國際業務。接受調查的廣東律

所中有 73.1%的律所表示會積極開拓國際市場，並且部分律所已經在香港開設了

分所，積極拓展國際業務。而其中選擇‚與香港律師所合作開展業務‛選項的律

所的比例為 73.1%。上述數據表明，在開拓國際業務方面，大多數珠三角地區律

師事務所傾向於選擇香港律師事務所作為自己的合作夥伴，國際業務將成為香港

律所與珠三角地區律所開展合作的一個重要的契合點。 

珠三角地區在未來 10 年將‚積極吸引世界 500 強企業和全球行業龍頭企業

投資‛，同時也將‚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在國外建立生產基地、行銷中心、研發機

構和經貿合作區，開展境外資源合作開發、國際勞務合作、國際工程承包；購併

國外掌握關鍵技術的中小企業、研發機構和行銷網路。‛35這些政策將吸引更多

                                                      
35

 《珠三角地區改革開發規劃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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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多企業走入珠三角，同時也將鼓勵更多珠三角地區的企業走出去。企業投資

的跨國流動肯定會帶來對跨國法律服務的需求。 

但由於珠三角地區的律所具有地域性和國際性低的限制，在處理這些業務時

候，珠三角地區的律所將需要和外部的律所合作才能滿足這些需要。從數據現實

的合作的傾向性來說，珠三角地區的律所會選擇香港律所一起完成大部分案件。 

 

5.1.2 兩地律所短期內仍將保持鬆散的合作模式 

調研數據表明，73.1%的珠三角地區律師事務所與香港律師事務所有過合作。 

接受調查的香港律師事務所珠三角代辦處與當地律所以‚資訊共用‛模式合作

的是 2 家，佔樣本 28.6%；以‚個案協作‛模式合作的是 6 家，佔樣本 85.7%；

以‚聯營‛模式合作的的有 1 家，佔樣本 14.3%。而同樣的問題，在接受調查的

珠三角地區律所那裡得到的答案是：有 15.8%的律所以‚資訊共用‛合作，84.2%

的律所則是進行‚個案協作‛， ‚聯營‛的模式僅佔 10.5%，還有 10.5%的律所

選擇了‚其他‛。36 

從目前粵港律所的合作狀況來看，兩地距離近但合作鬆散，對於深圳、東莞

等離香港非常近的地方，一天就可以往返，沒有建立代辦處或者聯營的迫切需

要，對於代辦處相對較多的廣州地區，大部分也為鬆散的個案合作。而在未來幾

年，由於受業務類型和聯營政策限制，這種局面不會有大的變化。 

 

5.1.3 兩地律所合作的模式的發展方向是聯營 

    雖然目前，香港與珠三角兩地律所的合作主要是以個案協作為主流，但正是

個案的協作，促進了雙方的瞭解，並有意願選擇進一步深入的合作。受訪的珠三

律所中有 80%的律所在開拓香港市場的管道中選擇了與香港律所聯營。而香港受

訪的律所中 64.4%的受訪律師認為與內地律師事務所聯營能夠促進雙方業務的

開拓，55.6%的受訪者認為有助於整合香港與內地的法律服務資源。此外，還有

                                                      
36

調研問卷中該題為多選題，因此統計結果相加會大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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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的受訪者認為聯營模式能夠給律所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反對的聲音相對

比較微弱。認為聯營的模式沒有太大的意義的，僅佔全體受訪者的 8.9% 。這說

明絕大多數受訪律師對聯營模式的態度還是積極接受的。 

香港和珠三角地區雙邊律所在聯營問題的意見基本一致，大多數律所都認為

聯營會帶來雙贏，都趨向與採取聯營的方式實現雙方的合作。儘管現有的聯營模

式也存在許多問題，但隨著雙方在個案協作中不斷的熟悉，隨著香港代辦處在珠

三角地區的擴張，隨著珠三角律所開拓外部業務的發展，雙方勢必會採取進一步

的交流措施，而聯營這種雙方都比較熟悉且認同的模式仍將是兩地律所合作模式

的發展方向。 

 

5.1.4 珠三角地區客戶需求將主要集中在涉港、涉外的非訴業務 

從對珠三角地區企業的調查數據上看，有 76.2%的受訪企業在處理香港法律

事務時會選擇香港本土的律師事務所。33.3%的受訪企業在處理跨境業務服務（特

別是涉港融資、併購），會選擇香港律所。而在境外法律事務上，42.9%的受訪企

業會選擇香港律所。再從香港律師事務所在珠三角地區所獲案件比例的數據來

看，珠三角地區客戶對香港律師的法律服務主要集中在非訴業務。 

當前，珠三角地區正處在經濟結構轉型和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時期。珠三角

地區企業到海外投資、對外貿易、資產重組、證券發行、產權轉讓、資本擴張、

產業結構調整、專利申請與保護等經營管理活動頻繁。這些經營活動的順利開

展，離不開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尤其是非訴類的法律服務。 

 

5.1.5 服務行業將對香港律所的法律服務需求增加 

珠三角地區服務業雖然在改革開放以來得到很大發展，但仍存在如下問題:

傳統服務業飽和；新興服務業發展不足;服務業缺乏高素質資本、管理、技術;

有創意、有市場、高回報的服務；產品開發研究能力薄弱;生產服務業發展程度

低;壟斷性服務業競爭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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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2008-2020）將優先發展服務業，金融

業、會展業、物流業、資訊服務業、科技服務業、務服務業、外包服務業、文化

創意產業、總部經濟和旅遊業都將是未來重點發展的重點服務業37。這些行業發

展帶來的業務都是香港律所所擅長和具有優勢的領域，在其中的某些部分，這種

優勢是珠三角地區的律所所不能抗衡的，所以未來 10 年，隨著珠三角地區服務

業的發展，香港律所將為珠三角地區的服務性企業提供更多的法律服務。 

5.1.6 香港律所在某些領域將會有明顯優勢 

除了涉港業務及涉外業務外，香港律所在其他的某些領域也有明顯的優勢。

調查數據表明，對於稅務籌畫、品牌推廣、知識產權管理及籌畫、個人財富管理

的相關法律服務等業務，在珠三角地區屬於新興的業務，律師對這些業務相對接

觸較少，而香港律所比珠三角地區律所有更加豐富的案件經驗，且香港律師的專

業性和全能性較強，因此在以上業務的優勢非常明顯。由於珠三角地區律師受限

於複合背景以及外語等劣勢，短期內無法彌補這種專業技能上的差距，香港律所

的這種優勢在一段時期內仍將強勢保持。 

 

5.2 香港律所進入珠三角市場的策略分析 

5.2.1 將發展重點放在優勢業務上，兼顧其他業務 

   目前，珠三角地區的傳統訴訟業務發展已經較為成熟，競爭較為激烈，珠三

角地區的律所有自身的優勢，且傳統訴訟業務受到行政部門的收費標準的限制，

其收益有限。這些領域對於缺乏珠三角地區本土辦案經驗和人脈，且收費相對較

高的香港律所來說，其劣勢還是比較明顯的。所以香港律所應該將自己業務發展

重點放在自己具有優勢的業務之上，例如知識產權業務、融資信託業務等。此外，

香港律所也可以利用自己全能性和國際化的優勢，在珠三角律所尚少涉及的業

務，比如稅務籌畫、個人財富管理的相關法律服務上尋求突破。 

                                                      
37

 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200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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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加強宣傳與推廣，提高香港律所知名度 

對代辦處的調查數據表明，分別有 88.9%的受訪者認為香港律師會、77.8%

的律所認為香港貿發局、66.7%的律所認為香港商會組織在推廣香港法律服務方

面很有作用。38可以看出這三個香港機構在香港律所推廣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大

的作用，對香港律所集體品牌的樹立非常重要。所以以上機構可以對香港律師服

務業做更多的宣傳和推廣，提高香港律所的知名度。 

有相當部分受訪者認為內地律協、商會組織、政府對宣傳和推廣香港律所也

很有幫助，儘管有相當的實施難度，但在有條件的情況下，這些方式仍然可以作

為不錯的選擇。 

另外，香港律師事務所自己也可以通過一些珠三角地區律所採用的的方式來

推銷自己，比如向意向企業寄發自己編輯的宣傳冊、冠名一些體育比賽、在媒體

上發表一些案件意見增加自己的曝光度、為高校的活動提供一定的贊助等等方

法。這些方法也能在短期內提高律所的知名度。 

 

5.2.3 開拓二線城市市場 

在調查中，沒有香港律師事務所的代辦處的城市（東莞、佛山）的律所表現

出了對香港律師法律服務的巨大需求。隨著珠三角地區律所實力的不斷增強，在

加上北京、上海律所對深圳和廣州法律服務市場的侵入，深圳、廣州的法律服務

市場的競爭已經相當激烈。而與此同時，在二線城市，隨著產業的發展，當地經

濟實力已經不容小看，而且相當多的民企、港資、外資企業聚集在二線城市，這

些企業對法律服務的需求日益增長。香港律師事務所應看到這一趨勢，適時的向

二線城市發展業務。 

 

                                                      
38

調研問卷中該題為多選題，因此統計結果相加會大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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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通過與其他服務行業合作開拓市場 

會計所與律所，都是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的支持機構。許多大型項目如國內公

司上市都需要上述部門及其他部門的共同參與，而這些項目往往可以給律所以豐

厚的回報。香港律師事務所如果能夠與珠三角地區的其他服務行業比如國際知名

的‚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實現橫向合作，將有利與擴展自己的資訊範圍，實現與

其他服務行行業資訊共通、資源分享、市場共拓。這種橫向聯合可以在各自的領

域為對方介紹客戶，擴大雙方的業務量,而且能滿足客戶的多元化需要,同時還能

減低橫向聯合雙方的業務推廣成本。也是一種可行的開拓市場的模式。 

5.2.5 形成合適的收費標準 

有 33.3%受訪的企業認為香港律所的收費過於昂貴，所以不選擇香港律師事

務所。香港律師的收費方式一般是小時計費乘以辦理業務所需要的時間，而珠三

角地區律所的計費方式是計件收費或者是風險收費，辦事方法的差異和消費習慣

讓一些珠三角地區的企業難以接受。考慮到珠三角地區律所的計費方式已經被該

地區客戶廣泛的接受，香港律師事務所如果要在珠三角更有競爭力，需要適應本

地的行業習慣，並需要對珠三角地區的客戶的可接受的價格進行分析，制定出合

乎本地市場的價格。 

 

5.2.6 積極實現律所本土化 

香港律所實施本土化經營取決於客戶的需求，76.2%的被調研企業認為香港

律所不太熟悉本地環境是其不選擇香港律所的最大原因，香港律所的本土化，將

適應內地法律市場的需要，為香港律師提供內地法律服務贏得更多客戶的選擇。

同時，香港律所的本土化能夠在內地樹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得到當地客戶及政府

的支持，更加有利於律所的業務的開展。  

香港律所的內地本土化，也有助於提升內地的法律服務業的實力。香港律所

的本土化，能夠為內地引進更多具備國際化經驗的律師，能夠提升內地的國際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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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法律服務水準，再者，香港的國際知名的律所的本土化，將帶來品牌效應，

使內地的律所能夠吸收更為先進的律所管理經驗，推動內地律所的品牌建設，使

內地的律所在本土市場上做大做強，有更多的內地律所能夠‚走出去‛。 

香港律所本土化的過程中，關係本土化是香港律所本土化的核心。38.1%的

被調查者認為香港律所缺乏人脈是其主要劣勢之一，換句話說，客戶認為珠三角

地區的律所對本地環境更加熟悉，擁有更加廣泛的人脈。基於這些原因，高達

85%的受訪的珠三角客戶在處理法律事務時更傾向於選擇大陸律所。中國社會正

處在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中,‚關係‛是一種十分重要的社會組織資源。關係

本土化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幫助香港律所贏得政府和客戶的信任。 

其次，香港律所法律服務人員本土化面臨著政策的限制。目前內地的政策規

定，香港律師內地代表處不得聘用內地執業律師，聘用的輔助人員不得為當事人

提供法律服務。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實現香港律所服務人員的本土化的途徑有兩條，其一是

香港律所應當進一步爭取內地在該政策上的開放，特別是擁有‚先行先試‛優惠

政策的廣東省地區的開放，允許香港律所聘用內地律師；其二是香港律師通過獲

得內地的執業資格，成為內地本土化的法律服務人員，這條途徑在報告第三章的

3.4.2 中已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與此同時，香港律所可以通過與內地的律所加強業務間的交流，以及積極吸

收內地的人員到香港律所中學習，讓更多的法律服務人員瞭解香港律所的業務水

準及工作狀況，讓更多的人有意願到香港律所從事法律服務工作。 

香港律所只有珠三角地區實現本土化，才能被更多的珠三角地區的企業認

同，作為第一選擇，從而獲得更多的機會。 

 

5.2.7 探索聯營機制，實現更加緊密的聯營模式 

   在調研中，香港和珠三角地區律所認為聯營是一個很好的模式，可以擴張雙

方的業務，整合雙方的資源。但是目前兩地律所聯營發展較為緩慢。對此，兩地

律師對聯營的聯繫機制、利益分配機制都有著不同的看法。聯營的模式應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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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改善。 

   （一）改變當前模式下合作鬆散、個案協作為主、聯營流於形式的狀況，應

擴大合作範圍，整合資源，推動實質性的更緊密的合作，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服

務； 

   （二）聯營雙方應加強溝通和瞭解，互派人員交流學習，熟悉對方工作方式。

香港律師事務所要提供管道讓內地律師瞭解香港業務，借香港律所開拓更多業

務； 

   （三）香港律師事務所在與珠三角律所交流時，要多用中文，減少雙方溝通

的不必要的障礙，雙方建立方便快捷的聯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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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在珠三角發展的新階段 ，服務業是粵港產業合作的重點之一，同時珠三角

地區的法律服務業需求不斷增大，法律服務業面臨著更多的合作機遇，另外，珠

三角地區擁有落實 CEPA 及服務業對港開放的‚先行先試‛優惠政策。在這些的

有利條件下，香港律所在珠三角地區開展業務上可以重點考慮以下的一些策略： 

 

（一）專注於香港律所具有競爭優勢的法律服務業務 

 

隨著珠三角的經濟結構轉型，服務業成為重點發展行業，香港律所在相關的

配套法律服務上佔有絕對優勢，通過開展這些業務，香港律所的優勢將逐步體

現，並得到客戶的認可。香港律所應重點發展具有自身優勢的業務，例如知識產

權業務、融資信託業務等。此外，香港律所也可以利用自己專業化和國際化的優

勢，在珠三角律所開展尚少內地律所涉及的業務，比如稅務籌畫、個人財富管理

的相關法律服務上尋求突破。 

 

（二）通過與其他服務行業合作開拓市場 

 

香港律師事務所如果能夠與珠三角地區的其他服務行業比如國際知名的“四

大”會計師事務所實現橫向合作，將有利於擴展自己的資訊範圍，實現與其他服

務行業資訊共通、資源分享、市場共拓。這種橫向聯合可以在各自的領域為對方

介紹客戶，擴大雙方的業務量,而且能滿足客戶的多元化需要,同時還能減低橫向

聯合雙方的業務推廣成本。也是一種可行的開拓市場的模式。 

 

（三）積極實現香港律所在珠三角地區的本土化 

 

香港律所在珠三角開拓業務，應積極通過與其他內地律所合作開展業務，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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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加速本土化的步伐，掌握更多的資源，得到更多客戶的選擇。此外，內地方面

也可以考慮允許符合條件的香港律師在內地特定的區域，通過司法部組織的特設

考試取得內地執業資格，允許香港律所駐內地代辦處聘用內地律師從事法律服

務，從而實現香港律所在珠三角地區的本土化，達到雙贏的效果。 

 

（四）拓展珠三角二線城市業務，形成有競爭力的服務價格 

 

香港律所進入珠三角地區，應考慮市場的細分，適當避開法律服務競爭比較

激烈的珠三角大城市，發展開拓珠三角地區二線城市的業務。隨著產業的發展，

珠三角二線城市經濟實力已經不容小看，而且相當多的民企、港資、外資企業聚

集在二線城市，這些企業對法律服務的需求日益增長。而在收費標準上，應該與

珠三角地區接軌，形成有競爭力的服務價格。 

 

（五）積極探索聯營模式，促進兩地律所實現更緊密合作 

 

短時間內，粵港兩地的律所仍然以鬆散的合作模式為主，但聯營的模式得到

雙方的認可，緊密的聯營合作是兩地律所合作的下一階段。兩地的律所應該積極

推進聯營模式的進一步的發展，加強溝通和瞭解，互派人員交流學習，熟悉對方

工作方式。香港律師事務所積極提供管道讓內地律師瞭解香港業務，並可以借助

香港律所開拓更多業務，穩固雙方的合作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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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及附表 

 

 

附圖一： 

廣東省 2005 年—2009 年 GDP 增長情況（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廣東省統計局網站 

 

 

 

 

 

附圖二： 

2007—2009 年珠三角各城市 GDP 對比圖（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各地方政府網站公佈資料 

 

 

 

 



 
 

68 

附圖三： 

2006—2009 年外商實際投資排名前三地區 

 
資料來源：廣東省經貿廳網站 

    

附圖四： 

廣東省及珠三角城市律所數量圖 

 

資料來源：廣東省各市律協網站 

附圖五： 

 

廣東省主要城市律所成立分佈圖（廣州、深圳、東莞、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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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廣東省各城市律協網站 

 

 

 

附圖六： 

珠三角主要城市律師人數分佈圖 

 

資料來源：各地區的律協網站的統計資料（截止 201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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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七： 

廣東省與香港新增律師人數對比圖 

  

資料來源：廣東省律協網站統計結果（截止 2010 年 8 月），香港律師會 2009 年年報 

 

 

附圖八： 

國外律所代表處在國內的分佈圖 

 
資料來源：lawfirm50 網站 

附圖九： 

2000—2008 年廣州市的一審案件及辦結案件數統計圖 

       

資料來源：歷年《廣州年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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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十： 

對 CEPA 瞭解程度 

 

資料來源：項目調研數據統計結果 

 

 

 

 

附圖十一： 

珠三角律所與香港律所業務對比 

 

資料來源：項目調研數據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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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十二： 

國家司法考試歷年報名人數及通過率 

 

資料來源：國家司法考試網（單位：萬人） 

附圖十三： 

香港律所優勢業務統計圖 

 

資料來源：項目調研數據統計結果 

 

附圖十四： 

開拓香港市場的管道選擇圖 

 

資料來源：項目小組調研數據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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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十五： 

珠三角生活環境評價圖 

 

資料來源：本項目調研數據統計結果 

 

 

 

附表一： 

2003—2009 年廣東吸收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及增長情況（單位：億美元） 

 項目 合同外資 實際外資 

 個數 增長% 金額 增長% 金額 增長% 

2003 7306 10.5 217.9 34.8 155.8 18.8 

2004 8322 N/A 193.6    N/A 100.1      N/A 

2005 8384 0.8 237.4 22.6 123.6 23.5 

2006 8452 0.8 245.7 3.5 145.1 17.4 

2007 9506 12.5 339.4 38.1 171.3 18.1 

2008 6999 -26.4 286.4 -15.6 191.7 11.9 

2009 4346 -37.9 175.6 -38.7 195.3 1.9 

   資料來源：根據歷年廣東省外經貿廳業務統計數據整理 

 

 

附表二： 

廣東企業對外投資情況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一月至八月） 

經核准協定投資額（億

美元） 
6.4 12 21.8 14.97 13.49 

經核准在境外設立非

金融類企業（個） 
108 169 218 356 334 

資料來源：廣東政府網，廣東對外貿易廳網站和廣東對外投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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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廣東企業在全國對外投資存量前 50 名企業中的排名列表   

企業名稱   排名 

廣東粵海控股有限公司 26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 27 

廣州越秀集團公司 32 

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33 

TCL 集團有限公司 34 

廣東省航運集團有限公司 35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36 

廣東核電集團有限公司 37 

      資料來源：2009 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附表四： 

 

全國規模前十律師事務所 

律所名稱 總部城市 律師人數 

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 北京  1406  

北京金杜律師事務所 北京  830  

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 北京  685  

國浩律師集團事務所 N/A  495  

上海錦天城律師事務所 上海  380  

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 北京  347  

北京中銀律師事務所 北京  346  

北京君合律師事務所 北京  343  

北京中倫律師事務所 北京  331  

北京中倫文德律師事務所 北京  317  

資料來源：ALB 2010 全國律所規模 20 強 

 

廣東省規模前十律師事務所 

律所名稱 總部城市 律師人數 

廣東廣和律師事務所 深圳 258 

廣東法制盛邦律師事務所 廣州 213 

廣東國暉律師事務所 深圳 179 

廣東格林律師事務所 廣州 130 

廣東環球經緯律師事務所 廣州 118 

廣東國信聯合律師事務所 廣州 105 

廣東廣大律師事務所 廣州 101 

廣東廣信律師事務所 廣州 90 

廣東晟典律師事務所 深圳 89 

北京中倫（深圳）律師事務所 北京 88 

資料來源：各城市的律協網站統計結果（截止 201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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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資料來源：香港律政司網站 （http://www.doj.gov.hk/chi/topical/wt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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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11．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角色與定位》建議報告， 

 2010 年 9 月； 

12．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回應《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研究報告，

2009 年 9 月。 

 

 

 

香港居民參加 2004 年至 2010 年國家司法考試的相關數據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報名參加考試的香港居民 436 278 182 143 152 159 120 

完成考試的香港居民  396 240 158 130 134 132 104 

獲取合格成績的香港居民 4 4 8 8 12 15 15 

http://www.doj.gov.hk/chi/topical/wt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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